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21號

原      告  朱永棋  

訴訟代理人  胡竣凱律師

被      告  康喬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康敏慧  

被      告  吳進田即三田塑膠廠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泰昌律師

複  代理人  余家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

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

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康喬公司）法定代理人原

為康忠義，嗣變更為丙○○，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

丙○○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2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9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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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係自106年6月29日起任職康喬公司，原係擔任試車部

組裝技術人員，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又因康

喬公司承攬被告乙○○○○○○○○（下稱三田塑膠廠）之

組裝機器工程，遂指派原告及其他員工於109年4月28日前往

三田塑膠廠（臺中市○○區○○里○○路0○0號）之廠房從

事吹袋機組裝作業。嗣於109年4月28日13時30分許，因被告

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

用安全帶等必要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

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

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

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致原告於進行組

裝作業時自機台第二層階梯踏板處（距地高度約2.5公尺）

摔落（下稱系爭事故），原告當場昏厥，經送往童綜合醫院

急診治療約2小時後返家休養，隔日即109年4月29日上午原

告再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下稱臺北榮總）急診，陸續經

診斷原告因而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

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

　㈡其後，約於109年5月初，康喬公司強迫原告回去上班並從事

原職務工作，然因原告身體仍有不適，康喬公司雖讓原告再

行休息2個月，惟於原告復工後，康喬公司竟將原告工作調

整為更粗重之電焊工工作並要求原告加班，致原告身體無法

負荷，原告遂與康喬公司於110年5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

解，康喬公司同意給付原告8萬9,599元（含10日特休未休工

資1萬3,333元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補償7萬6,266

元），並同意將原告調整為原電焊工工作，且同意不使原告

搬運重物及要求加班，然就原告其餘所受損害則拒絕賠償。

　㈢被告雖辯稱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並舉證人戊○○

（即吳進田之配偶）、丁○○（即康喬公司之設備工程師）

為證，惟觀諸上開證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被告完全沒有

提供或要求員工穿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亦無其他防止墜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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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輔助措施，被告顯未盡防止墜落危害之義務，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甚明。另參照上開證人就

工程進度之描述已互有矛盾，均係設詞製造樓梯欄杆等防護

設施已有完成之虛偽假象，且於面對勞動檢查時屢稱無人看

到事發狀況，以逃避調查，卻於面對本件訴訟時，證人戊○

○卻陳稱有親眼看到，並暗指原告係自己主動往下跳，以及

刻意淡化原告傷勢，以圖減輕被告責任等情以觀，足認上開

證人所為部分證述既存有重大矛盾，且顯有迴護被告之意

圖，除已不可採外，況縱認證人丁○○所述「組裝工程已經

完成」為真，惟遍查職業安全衛生法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亦無任何規定允許雇主可因組裝完成即解免勞工穿戴安

全防護措施之法定義務。甚且，康喬公司亦未提出原告曾接

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簽到紀錄，足認證人丁○○所稱有實

施安全教育訓練云云，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之規範，益徵證人丁○○所為證述不足信。　　

　㈣查康喬公司為原告之雇主，本應負擔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

招康喬公司承攬吹袋機組裝作業，原告依康喬公司指派前往

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時發生系爭事故，自

屬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是以，依勞基法第62條第1

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

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三田

塑膠廠為事業單位，康喬公司為承攬人，則康喬公司及三田

塑膠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

康喬公司之前同意給付原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

償共7萬6,266元，然原告嗣後仍持續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於

臺北榮總定期追蹤並接受治療，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

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另原告更遵照醫囑接受

復健，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

2,700元。又原告亦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至臺大

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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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472+2,062=2,534)。另原告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

指示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是以，上開費用均屬因

治療系爭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支出。從而，原告依職業

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及勞基法第59條

第1款、第6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萬9,139

元。

　㈤又康喬公司既為原告之雇主，其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

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必要之防護具

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

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

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

之安全教育訓練，顯然已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

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22

8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等保護勞工施工時

之法令，而前揭法令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康喬公司自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另三田塑

膠廠以其事業之一部招康喬公司承攬，並由康喬公司指派原

告至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工作，然三田塑膠廠並未於事前告知

康喬公司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法及有

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復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亦未巡視

工作場所，且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因

而造成系爭事故，是三田塑膠廠亦已違反職安生法第26條第

1項、第27條第1項等規定，而此部分亦屬保護他人之法令，

三田塑膠廠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復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事業單位（即三田

塑膠廠）違反前揭規定致承攬人（即康喬公司）所僱勞工

（即原告）發生職業災害，則三田塑膠廠自應與康喬公司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

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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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金額：

　⒈看護費用：　

　　原告於109年8月2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息1個月，嗣於1

09年9月11日再經醫師囑咐休息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

至109年10月11日止共52日，原告均有專人全日看護之必

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萬4,4

00元（計算式：2,200元×52日＝114,400元）。

　⒉交通費用：

　　原告因受傷後行動不便，往返醫院均仰賴計程車接送，自11

0年7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往返醫院所支付之計程車費

用共計為2,925元，原告得請求之交通費用為2,925元。

　⒊勞動能力減損：

　　原告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09年4月28

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第1款強制退休65歲即132年10月11日

止，尚有23年5月13日之勞動時間，原告每月薪資為4萬元，

且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

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故原告受有之勞動能力

減損比例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

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被告雖辯稱原告精

神病與系爭事故無關云云，惟參照臺北榮總112年6月13日精

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記載：「朱員之情緒與精神症狀…

可稱與該意外有時序先後之關係。朱員目前之診斷應為焦慮

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就急性壓力反應與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而言，經治療後應已緩解。而上述之精神病症與朱

員於109年4月間之職業災害，可謂存在有因果關係。」等

情，足證原告所受焦慮症、急性壓力症候群等病症係因系爭

事故所造成，被告上開抗辯，應屬無據，不足採信。

　⒋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

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歷經多次門診治療等處置仍

難痊癒，需持續復健迄今，且造成原告勞動能力約18％之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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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面對漫漫無期之復健，足認原告受傷及就醫、治療及復

健之過程承受巨大之身體痛楚及精神上之痛苦，往後求職、

謀生均屬不易，且因原告本不畏高，然於系爭事故後如站於

高處竟會發抖、冒冷汗，經診斷患有急性壓力症候群及焦慮

症。甚且，原告因尾椎遭受撞擊，經醫師診斷嚴重腰椎挫

傷，合併性功能障礙，原告為時值壯年之男性，性功能障礙

係難以承受之重，迄今仍未能復原。另原告為家中經濟支

柱，需扶養年邁且行動不便之雙親，亦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

女，原告之家庭負擔愈形沈重。至於康喬公司於事發後對原

告之惡行，已如前述，甚且將原告罹患性功能障礙周知同

僚，令原告承受他人嘲弄欺凌及異樣眼光，堪認原告精神上

確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㈥併為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2萬0,808元，及其中241

萬4,43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60萬

6,375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前曾於康喬公司任職，離職數年後，又於106年6月29日

復職，約定每日薪資為1,300元，按實際工作日數發給。而

康喬公司於原告第一次任職時，即指派資深員工負責對原告

進行吹袋機作業之必要安全教育訓練，且復職時後仍繼續負

責吹袋機組裝作業，故系爭事故時，原告早已接受康喬公司

完整之教育安全訓練並有數年吹袋機組裝作業之經驗。

　㈡又康喬公司於109年間承攬三田塑膠廠之吹袋機組裝工程，

負責組裝規格為一、二層高度2公尺半、第三層高度2公尺，

總高度為7公尺之吹袋機。組裝吹袋機之流程，係先將吹袋

機之雙主機定置，再於雙主機周圍架設第一層骨架、腳踏

板、樓梯、欄杆，之後於旁邊空地將第二、三層所需骨架、

腳踏板、樓梯、欄杆組裝完成後，使用堆高機將第二、三層

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堆到第一層骨架上，最後再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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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台及低收台推進去並進行細節調整。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

28日派遣原告及其他員工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組裝作

業時，其組裝工程進度已完成百分之80，且各層骨架螺絲皆

已栓好，僅剩細節調整，且當時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

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

板、欄杆保護之處栓螺絲之必要，是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

工程，已確實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及

第228條規定，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走道工作台及

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樓梯設備。三田塑膠廠之負責人吳進田

及其配偶戊○○亦均於現場負責指揮、監督、協調吹袋機組

裝作業，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亦確實設置適當強度

之護欄、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樓梯設備，故三田

塑膠廠亦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第2項、第26條第1項

及第27條第1項，以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併參照證

人戊○○、丁○○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之主

因，實係原告於109年4月28日受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

廠進行吹袋機末端細節調整作業時，未循已設置有欄杆之安

全走道前進，欲直接從吹袋機第二層走道內側朝斜對角方向

跳躍走捷徑，導致其於跳躍時不慎失足跌落至第一層，顯見

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㈢甚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雖喊疼痛但能自行起身，康喬

公司隨同到場之員工亦協助原告前往童綜合醫院急診，原告

當日經童綜合醫院照X光初步檢查無重大傷勢後，亦自行離

院返家休養。其後原告於109年5月1日、109年5月22日自行

前往臺北榮總就醫，診斷結果為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並有

醫師囑言，不宜從事粗重工作1個月，康喬公司乃讓原告返

家休養1個月，且原告於109年6月返回康喬公司上班時，康

喬公司亦將原告調離原本吹袋機組裝作業，僅安排一般鎖小

型螺絲之工作，嗣原告於109年8月間再向康喬公司反應傷勢

未復原需在家休養，康喬公司亦讓原告在家休養，迄至109

年10月中，原告主動向康喬公司反應可繼續上班，康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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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109年10月29日讓原告返回康喬公司上班，並考量原告

具有電桿丙級執照，將原告調離原本需搬重物之工作，改負

責不用搬重物之電銲工作，且於原告回復上班後，並未強制

要求原告需加班。

　㈣再者，原告在家休養期間（即自109年4月29日起至109年6月

1日計35日、自109年8月17日起至109年10月28日止計73

日），康喬公司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108日之

薪資14萬0,400元（計算式：1,300元×108日＝140,400

元），且因康喬公司亦有向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投保團體險，

故自系爭事故發生後，曾多次請原告提供已支出之醫療費用

單據，以利代為向富邦人壽請領保險金，然原告並未置理，

反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調解時才提

出醫療費用單據，康喬公司僅能被動與原告達成協議，並同

意給付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及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

33元，康喬公司亦於110年5月7日一次給付原告。原告另向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

並於109年12月1日獲核付5萬2,587元。準此，康喬公司就系

爭事故業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工資補償15萬3,733元

（計算式：140,400元＋13,333元＝153,733元）、醫療費用

補償7萬6,266元，以及經勞保局核付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

2,587元。

　㈤被告對於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醫療費用：

　　原告因系爭事故係受有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之傷害，而前往

臺北榮總外傷及胸腹症科、一般骨科及復健醫學科就診，故

原告至臺北榮總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及精神科就診之醫

療費用及證書費用共計3,905元部分，顯與系爭事故無關；

另原告於109年8月19日至臺北榮總就診時，主訴其因職業傷

害受有腦震盪、疑似性功能障礙等傷勢，與系爭事故發生係

於109年4月28日，相隔超過3個半月，是否與系爭事故具相

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故原告請求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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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3萬元，並無理由。況退步言，縱認原告受有性功能障礙

傷勢與系爭事故具因果關係（此為假設語氣，被告均否認

之），惟康喬公司業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補

償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且原告就系爭事故亦獲勞保局

核付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則原告請求復健醫療

費用2,700元、醫療費用2,534元及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3

萬元，共計3萬5,234元部分，康喬公司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

規定予以抵充。

　⒉看護費用、交通費用、勞動能力減損、精神慰撫金：

　　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為原告未循吹袋機組裝設置之安全措

施前進所致，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已如前述，

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無理由。

　⒊再者，縱認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臺北榮總精神

鑑定報告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亦無法作為認定原告勞動能

力減損程度及精神慰撫金請求有無理由之依據。詳述如下：

　⑴參照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第4點資料來源，可知臺北榮

總就原告精神鑑定之判斷資料，僅有原告本人及母親之陳述

與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從而，依該鑑定書第7點記載，

可知臺北榮總所以認定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係因原告自

述在返回職場後，仍暴露在與意外事件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

域所致。然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先後遵醫囑同意原告在

家休養達108日，並立即將原告調離現職，未再安排原告從

事須爬至二層樓高處之工作。故原告顯無可能如該鑑定書所

述，於系爭事故後因常暴露在與意外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

域，導致出現精神症狀。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未詢問康

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對原告職務調動情形，率爾認定原告之

精神症狀與系爭事故間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

　⑵又鈞院於112年2月21日函請臺北榮總鑑定之項目為「查貴院

病患甲○○前於109年4月28日在工作中受傷，於109年4月29

日至貴院急診並進行後續治療，經貴院診斷為『腦震盪，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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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挫傷，尾椎骨折』等病症。請惠予鑑定甲○○因該職業傷

害所受傷勢，其勞動能力是否有減少或喪失之情形？如有，

其減損之比例為何？」，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卻

將主要診斷放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依此估算個案勞動能

力減損為18％，其勞動能力減損評估項目已與鈞院函詢鑑定

事項不符。甚且，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

為：「就治療後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

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

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然臺北榮總勞

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第6點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

損）卻認定：「個案主要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調

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百分比為18％」，臺北榮

總前後出具之精神狀況鑑定書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原

告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否已緩解，及原告能否維持正常之

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乙節，顯有所矛盾。

　⑶綜上所述，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僅憑原告片面之詞，即

認定原告之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與系爭事故存

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且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與鈞院函詢

鑑定事項不符，並與精神狀況鑑定書之結果互有矛盾，無法

作為本件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判斷之依據。原告依臺北榮

總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擴張勞動能力減損請求金額為13

6萬4,344元，並無理由。　

　㈥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受僱康喬公司擔任組裝技術人員，因康喬公司承

攬三田塑膠廠組裝機器工程，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發生系

爭事故而受傷，屬於職業災害，康喬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

規定，三田塑膠廠應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

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連帶負職災補

償責任，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惟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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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勞動基準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其

性質非屬損害賠償，且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

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

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因

此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並不須有密接關

係之存在，亦即縱使危險發生之原因，並非雇主可控制之因

素所致，仍應認為成立職業災害。經查，原告係因受康喬公

司指派至三田塑膠廠廠房進行吹袋機組裝工程，於執行職務

過程中自吹袋機第二層踏板處墜落受傷，自屬因職業災害而

致傷害。又勞基法第59條規定屬法定補償責任，不因康喬公

司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而不同，業如前述。故原告依勞動基準

法第59條規定，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

據。

　㈡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

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

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又事

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

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

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固分別為勞基法第62條第1項、

職安法第25條第1項所明定。惟該條項之適用，以事業單位

以其「事業」招人承攬為前提；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

制為勞動部)91年9月27日勞安一字第0910050787號函釋，事

業單位所交付承攬之「工作」，固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

限，然仍以事業之「經常業務」為範圍(最高法院99年度台

上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蓋勞基法第62條事業單位以其

事業招人承攬，應與承攬人等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之規定，

與民法第189條本文定作人不為承攬人之侵權行為負賠償責

任之規定不同。衡其立法意旨，乃因事業單位對其事業具有

專業知識，而有預防職業災害之能力，其以事業招人承攬

者，一則事業單位本應就其所營事業自行負擔雇主責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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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允許其藉招人承攬而免除責任，二則事業單位因招人承攬

而直接獲益，而損益同歸，自仍應負維護勞工安全之責任，

三則該等工作既與事業單位所從事者有相當關聯，事業單位

對該等工作應如何施作始為安全，亦具有專業知識及控管能

力，課以維護責任，方非強人所難。是以，勞基法第62條所

稱「事業單位」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所必

要輔助活動，做個案認定，至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之

「事業」則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復按職災保護

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

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

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依其立法理由為：參照勞

基法之規定，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均應負職業災

害補償之責任。而觀較勞基法之規定，顯然該規定係參照勞

　　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所訂定，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應

認該條「工作」之認定，亦應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

容、經常業務活動為範圍。查三田塑膠廠之營業項目為：

「1.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2.塑膠膜、袋製造業。

3.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4.繩、纜、網製造業。5.塑膠日用

品製造業。」，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

稽，而三田塑膠廠係為生產塑膠製品而購買吹袋機，其實際

經營內容係生產塑膠製品，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

係屬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

動，即難認係屬上開規定所稱之「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或

「以其工作交付承攬」。是原告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

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主張三田

塑膠廠應與康喬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之雇主職災補償責

任云云，即屬無據。　　　　

　㈢茲就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金額判斷如下：

　⒈按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

用，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勞工所受傷

害與其執行僱傭契約職務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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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而得依上開規定為請求。又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

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

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

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

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

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

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

用共3,905元；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

費用共2,700元；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

費用共2,534元；另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

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故請求補償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

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自110年5月13日起

至110年9月23日在臺北榮總支出之醫療費用共3,905元，分

別在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精神科就醫或係僅到院申領

證明書，而依臺北榮總112年6月30日函文所附精神狀況鑑定

書，應認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另依該

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其於腸胃

科及血液科就醫部分，雖以「這些身體疾病有可能與職傷事

故後的身心壓力有關」，然依前開說明，尚不足憑此認定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而證明書費部分，亦難認係屬必需之醫療

費用，故原告就此部分僅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40元【計

算式：760元＋780元－200元(證書費)－200元(證書費)＝

1,140元】；另依臺北榮總於110年4月15日診斷證明書固記

載：「醫囑建議持續使用陰莖真空吸引器復健」等情，然依

該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所載：「…

109年4月28日之職傷事故未引起骨盆傷害，難以判定個案

『勃起功能障礙』與該事故直接相關，至於是否部份與創傷

後心理壓力相關，需要精神鑑定結果協助釐清。」等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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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

應給付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所支出3萬元，洵屬無據。另原告

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

元，及自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

2,534元，業據其提出沅昇復健科診所醫療費用明細、臺大

醫院檢驗及預約單為據，且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堪信為

真。從而，原告得請求康喬公司補償之醫療費用為6,374元

(計算式：1,140元＋2,700元＋2,534元＝6,374元)，逾此部

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

故受傷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

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

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康喬公司部分：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

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

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次按雇主對勞工

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雇主對擔任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

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職安法第32條第

1項、第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及訓練。且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並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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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條立有明文。而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

強度之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為前項措施顯

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

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雇

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

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

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

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

取繩索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

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

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

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第1項均有明

文，且上開規定並屬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

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

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勞

工配戴安全帽、安全帶或其他必要防護設施，且於高度在2

公尺以上高度之工作場所邊緣或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

　⒉原告主張康喬公司未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且系爭平台為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未設置適當強度

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亦未使原告配戴安全帶等

必要防護具，復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

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等防止墜落

措施，致原告墜落而發生系爭事故等語。查本案非屬依規定

應派員檢查之職業災害，此有臺中市勞動檢查處110年12月7

日函文可稽，故本件並未作成勞動檢查報告，合先敘明。而

查，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共指派原告、丁○○、李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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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郭正安、李承宏等5名員工至三田塑膠廠組裝吹袋機，

證人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康喬公司擔任設備工程

師，原告進公司後在伊之組別當我的學徒，負責試機設備，

大約有3、4年期間，進到伊組別伊就有進行安全教育訓練。

系爭事故當日因已經組裝完成，全部員工包括原告都未配戴

安全帽或安全帶，且康喬公司亦未採取防止墜落之安全措

施，伊並未目擊原告事故經過，伊與原告同組工作，伊當時

在第一層腳踏板旁進行校正水平等語；另證人戊○○即三田

塑膠廠人事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事故當日伊看到原告在軌道

上，在那裡站了約10幾分鐘，可能是要跨過去，後來就掉下

去了，原告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因為平台已經架

設完成，所以安全措施都撤除了等語。經核康喬公司並未舉

證證明丁○○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已接受法定時數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難認其得對原告實施從事工作與

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可見原告前往三田

塑膠廠施作吹袋機組裝工程前，康喬公司並未施以教育訓

練，且系爭事故發生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原告並未

配戴安全帽、安全帶等安全護具，亦未見設置護欄、護蓋、

安全網等安全防護設施，以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危險。康喬

公司雖辯稱：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

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處栓螺

絲之必要云云，惟康喬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

發生時並非從事工作中，該第2層開口部分既亦屬其工作場

所區域內，自仍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

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故康喬公司前揭抗辯，尚非可採。是

康喬公司本應注意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且既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施工，並應使原告配

戴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防護具，且應於系爭開口設置

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風

險，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前揭職安法第5

條、第6條、第32條第1項、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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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1項、第225條第1項、第2

項、第281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等規

定，顯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故原告主張康喬公司違反前揭

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應屬可採。

　㈡三田塑膠廠部分：

　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

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又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

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

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

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

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

項。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職安法

第26條第1項所稱「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之

「事業」，揆諸前開說明，仍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

圍。再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事業單位以其

事業招人承攬或交付承攬，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

間具有共同作業之情形，應共負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責任，

為加強事業單位與承攬人間之連繫，乃規定原事業單位應採

取協調、巡視、訓練等防止災害發生之必要措施。因而同法

施行細則第24條對「共同作業」之規定，所稱事業單位所僱

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之「從事工作」，自限

於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而事業單位將

工作交付承攬，為確保承攬人依約完成工作，或該承攬工作

之完成須於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為之，有使用場所相關設備

之必要時，事業單位無可必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

派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

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承攬人、再承攬人之作業單

純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

或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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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共同作業」之情事。

　⒉原告固主張三田塑膠廠未盡事業單位事前告知及採取必要措

施之義務，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規定而有

過失等語。然查，系爭吹袋機組裝工程係由康喬公司指派包

括原告在內之5名員工施作，已如前述，而三田塑膠廠僅係

由負責人吳進田在場監工，並據證人戊○○證述在卷，而三

田塑膠廠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其生產設備之

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故三田塑膠

廠並非「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業如前述，

是本件自不符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又觀諸三田塑

膠廠營業項目為塑膠製品之製造，有關生產設備之組裝事

宜，顯非其實際經營內容，僅無可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

位，單純派員對康喬公司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

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於康喬公司之作業單純為管

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

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

之情事。故原告主張三田塑膠廠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

第2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等語，尚非可採。則三田塑膠

廠自亦毋須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與康喬公司負連帶賠

償責任。

　㈢復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康喬公司

或三田塑膠廠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要件，而

其主張康喬公司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故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康喬公司負

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至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

定，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與依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者相同，

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院既認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為

有理由，即不必就此部分為審判。茲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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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⒈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09年8月21日、9月1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

休養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計52日，

均有由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看

護費用14萬4,000元等語。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臺北榮總上

開2份診斷證明書，僅記載「休息一個月」等情，並未記載

該休養期間有由專人看護之必要，是原告前開主張，已難憑

採。且經本院向臺北榮總函詢依原告所受傷勢，有無由專人

看護必要，暨其期間及程度為全日或半日，亦經該院於111

年12月28日函復本院稱：「本院骨科部說明本案病患之胸部

挫傷及尾椎骨折並不需要專人看護」等情。從而，原告請求

康喬公司應賠償看護費用14萬4,000元，洵屬無據，應予駁

回。

　⒉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自110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往返醫院支出計程車

費用，爰請求交通費用2,925元等語。經查，依原告提出之

計程車費用證明，搭乘日期110年7月13日、7月29日、8月10

日、8月26日、9月23日分別在臺大醫院、沅昇復健科診所、

臺大醫院、臺北榮總精神科、沅昇復健科診所就醫，且該等

書證之真正，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

賠償交通費用2,92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

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

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

元等語，為康喬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

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有原告提

出之臺北榮總診斷證明書可稽，而就上開傷勢，經本院囑託

臺北榮總進行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依該院113年4月1

日函檢附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並未認定上開傷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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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勞動能力有減損之程度，而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

告」雖以原告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進行精神失能評

估，認：「個案於民國109年4月28日因工作時從高處掉落，

後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伴』本院依據美國醫學會於

2008年出版的『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第6版』估算

之全人障礙百分比為基準，參照美國加州『永久性失能評估

準則2005年版』，綜合考量診斷、全人障害等級、未來收入

能力、職業類別、與受傷年齡後，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

18%。」等情。然查，上開鑑定內容已逾本院囑託鑑定範

圍，亦非屬原告原起訴主張勞動力減損之病症，顯已對兩造

造成突襲，能否採認，已非無疑，且依臺北榮總於112年6月

30日函檢送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果乃認定：「…就

治療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

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等情，然上開「勞動力減損

評估報告」猶認原告終身均受有勞動力減損，顯未將該院專

責精神鑑定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納入考量，亦未說明

未予採納之理由。抑且，依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認原

告在接觸與意外事件相似工作內容時（在高處工作），會產

生情緒不適，亦有儘量迴避在高處工作的傾向。並認原告之

情緒與精神狀況，係在較常暴露在與意外事件類似情境的工

作場域後陸續出現等情，然依原告之年齡、專門技能與社會

經驗等，並非僅能從事在高處作業之工作，是上開「勞動力

減損評估報告」逕認原告之精神狀況已造成永久性勞動能力

減損18％之損害，亦嫌率斷，自不可取。從而，原告據此請

求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36萬4,34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

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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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

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

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傷害，並因此產

生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足使其身心受有相

當之痛苦，則其請求康喬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

　　至原告雖主張其傷勢合併性功能障礙，然揆諸前揭說明，此

部分病症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予以參

酌。爰審酌原告係專科肄業，事故當時擔任組裝技術人員，

月薪約4萬元，名下無不動產；康喬公司資本總額為500萬

元，此有兩造110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附卷可

參。是本院斟酌兩造上揭身分、社會地位、資力、行為之侵

害情節、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暨審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傷

於日常生活受影響情形及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

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

始為允當。

　⒌綜上，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得請求康喬公司賠償20萬2,925

元（計算式：2,925＋200,000＝202,925）。

　㈣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

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

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

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

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系爭事故之發

生，固因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而推定為過失

所致。惟觀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依證人戊○○具結證述：原

告站在軌道上，站在那裡約10幾鐘，身體方向朝向北面，後

來他就跳下去，當時他可能是要跨過去等語，又原告自陳係

自機台第2層階梯踏板處摔落等語。而依一般具有相當知識

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從事相同工作之情況下，當能預見

應循機台之走道、樓梯前進，如未能踏穩，將可能發生墜落

之危險。原告自106年6月起受僱康喬公司從事試車部組裝技

術人員之工作，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其任職約3年，依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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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工作經歷觀之，其當能預見上開危險之發生，並為相當

注意，以避免此損害結果之發生，且依當時狀況亦無不能注

意之情形，詎原告疏未注意及此，未能確實踏穩腳步，終致

機台第2層跌落，其亦有過失，應堪認定。爰審酌康喬公司

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原告有前述未注意確實

循機台之走道前進之過失，堪認康喬公司前述義務之違反對

於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

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事故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

認康喬公司應負10分之8過失責任，原告應負擔10分之2過失

責任，並應據此酌減康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經減輕

後，康喬公司應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計算式：202,925

×8/10＝162,340）。

五、末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

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公

正、迅速，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僅為

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

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與之抵充。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

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

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

59條、第60條定有明文。故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

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

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

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

第1款規定，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額為6,374

元，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賠償金

額為16萬2,340元。又康喬公司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

付原告迄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自

109年4月29日至6月1日計35日及同年8月17日至10月28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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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日之工資補償14萬400元，並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給付職

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於本件訴訟

並未請求康喬公司給付工資補償及110年5月6日以前之醫療

費用，故康喬公司就此部分給付自無從主張抵充，惟有關勞

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部分，因原告並未舉

證證明其因系爭事故迄至110年5月6日止支出之醫療費用超

逾康喬公司已給付之醫療費用補償金7萬6,266元，則此部分

金額，康喬公司自得主張予以抵充之。故原告本件請求之醫

療費用補償金6,374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金額16萬2,340

元，依據前開規定抵充後，原告尚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

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計算式：162,340元－

(52,587－6,374)＝116,127】。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

11萬6,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

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雇主康喬公司

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

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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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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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21號
原      告  朱永棋  
訴訟代理人  胡竣凱律師
被      告  康喬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敏慧  
被      告  吳進田即三田塑膠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泰昌律師
複  代理人  余家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康喬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康忠義，嗣變更為丙○○，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丙○○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2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9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係自106年6月29日起任職康喬公司，原係擔任試車部組裝技術人員，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又因康喬公司承攬被告乙○○○○○○○○（下稱三田塑膠廠）之組裝機器工程，遂指派原告及其他員工於109年4月28日前往三田塑膠廠（臺中市○○區○○里○○路0○0號）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嗣於109年4月28日13時30分許，因被告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等必要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致原告於進行組裝作業時自機台第二層階梯踏板處（距地高度約2.5公尺）摔落（下稱系爭事故），原告當場昏厥，經送往童綜合醫院急診治療約2小時後返家休養，隔日即109年4月29日上午原告再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下稱臺北榮總）急診，陸續經診斷原告因而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
　㈡其後，約於109年5月初，康喬公司強迫原告回去上班並從事原職務工作，然因原告身體仍有不適，康喬公司雖讓原告再行休息2個月，惟於原告復工後，康喬公司竟將原告工作調整為更粗重之電焊工工作並要求原告加班，致原告身體無法負荷，原告遂與康喬公司於110年5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康喬公司同意給付原告8萬9,599元（含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33元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補償7萬6,266元），並同意將原告調整為原電焊工工作，且同意不使原告搬運重物及要求加班，然就原告其餘所受損害則拒絕賠償。
　㈢被告雖辯稱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並舉證人戊○○（即吳進田之配偶）、丁○○（即康喬公司之設備工程師）為證，惟觀諸上開證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被告完全沒有提供或要求員工穿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亦無其他防止墜落之安全輔助措施，被告顯未盡防止墜落危害之義務，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甚明。另參照上開證人就工程進度之描述已互有矛盾，均係設詞製造樓梯欄杆等防護設施已有完成之虛偽假象，且於面對勞動檢查時屢稱無人看到事發狀況，以逃避調查，卻於面對本件訴訟時，證人戊○○卻陳稱有親眼看到，並暗指原告係自己主動往下跳，以及刻意淡化原告傷勢，以圖減輕被告責任等情以觀，足認上開證人所為部分證述既存有重大矛盾，且顯有迴護被告之意圖，除已不可採外，況縱認證人丁○○所述「組裝工程已經完成」為真，惟遍查職業安全衛生法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亦無任何規定允許雇主可因組裝完成即解免勞工穿戴安全防護措施之法定義務。甚且，康喬公司亦未提出原告曾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簽到紀錄，足認證人丁○○所稱有實施安全教育訓練云云，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範，益徵證人丁○○所為證述不足信。　　
　㈣查康喬公司為原告之雇主，本應負擔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招康喬公司承攬吹袋機組裝作業，原告依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時發生系爭事故，自屬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是以，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三田塑膠廠為事業單位，康喬公司為承攬人，則康喬公司及三田塑膠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康喬公司之前同意給付原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共7萬6,266元，然原告嗣後仍持續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於臺北榮總定期追蹤並接受治療，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另原告更遵照醫囑接受復健，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又原告亦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至臺大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計算式：472+2,062=2,534)。另原告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是以，上開費用均屬因治療系爭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支出。從而，原告依職業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及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萬9,139元。
　㈤又康喬公司既為原告之雇主，其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必要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顯然已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228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等保護勞工施工時之法令，而前揭法令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康喬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另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之一部招康喬公司承攬，並由康喬公司指派原告至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工作，然三田塑膠廠並未於事前告知康喬公司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復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亦未巡視工作場所，且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因而造成系爭事故，是三田塑膠廠亦已違反職安生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等規定，而此部分亦屬保護他人之法令，三田塑膠廠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復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事業單位（即三田塑膠廠）違反前揭規定致承攬人（即康喬公司）所僱勞工（即原告）發生職業災害，則三田塑膠廠自應與康喬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下列項目及金額：
　⒈看護費用：　
　　原告於109年8月2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息1個月，嗣於109年9月11日再經醫師囑咐休息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止共52日，原告均有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萬4,400元（計算式：2,200元×52日＝114,400元）。
　⒉交通費用：
　　原告因受傷後行動不便，往返醫院均仰賴計程車接送，自110年7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往返醫院所支付之計程車費用共計為2,925元，原告得請求之交通費用為2,925元。
　⒊勞動能力減損：
　　原告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09年4月28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第1款強制退休65歲即132年10月11日止，尚有23年5月13日之勞動時間，原告每月薪資為4萬元，且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故原告受有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被告雖辯稱原告精神病與系爭事故無關云云，惟參照臺北榮總112年6月13日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記載：「朱員之情緒與精神症狀…可稱與該意外有時序先後之關係。朱員目前之診斷應為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就急性壓力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言，經治療後應已緩解。而上述之精神病症與朱員於109年4月間之職業災害，可謂存在有因果關係。」等情，足證原告所受焦慮症、急性壓力症候群等病症係因系爭事故所造成，被告上開抗辯，應屬無據，不足採信。
　⒋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歷經多次門診治療等處置仍難痊癒，需持續復健迄今，且造成原告勞動能力約18％之減損，面對漫漫無期之復健，足認原告受傷及就醫、治療及復健之過程承受巨大之身體痛楚及精神上之痛苦，往後求職、謀生均屬不易，且因原告本不畏高，然於系爭事故後如站於高處竟會發抖、冒冷汗，經診斷患有急性壓力症候群及焦慮症。甚且，原告因尾椎遭受撞擊，經醫師診斷嚴重腰椎挫傷，合併性功能障礙，原告為時值壯年之男性，性功能障礙係難以承受之重，迄今仍未能復原。另原告為家中經濟支柱，需扶養年邁且行動不便之雙親，亦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原告之家庭負擔愈形沈重。至於康喬公司於事發後對原告之惡行，已如前述，甚且將原告罹患性功能障礙周知同僚，令原告承受他人嘲弄欺凌及異樣眼光，堪認原告精神上確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㈥併為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2萬0,808元，及其中241萬4,43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60萬6,375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前曾於康喬公司任職，離職數年後，又於106年6月29日復職，約定每日薪資為1,300元，按實際工作日數發給。而康喬公司於原告第一次任職時，即指派資深員工負責對原告進行吹袋機作業之必要安全教育訓練，且復職時後仍繼續負責吹袋機組裝作業，故系爭事故時，原告早已接受康喬公司完整之教育安全訓練並有數年吹袋機組裝作業之經驗。
　㈡又康喬公司於109年間承攬三田塑膠廠之吹袋機組裝工程，負責組裝規格為一、二層高度2公尺半、第三層高度2公尺，總高度為7公尺之吹袋機。組裝吹袋機之流程，係先將吹袋機之雙主機定置，再於雙主機周圍架設第一層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之後於旁邊空地將第二、三層所需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組裝完成後，使用堆高機將第二、三層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堆到第一層骨架上，最後再把高收台及低收台推進去並進行細節調整。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派遣原告及其他員工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組裝作業時，其組裝工程進度已完成百分之80，且各層骨架螺絲皆已栓好，僅剩細節調整，且當時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之處栓螺絲之必要，是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已確實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及第228條規定，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樓梯設備。三田塑膠廠之負責人吳進田及其配偶戊○○亦均於現場負責指揮、監督、協調吹袋機組裝作業，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亦確實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樓梯設備，故三田塑膠廠亦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第2項、第26條第1項及第27條第1項，以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併參照證人戊○○、丁○○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實係原告於109年4月28日受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末端細節調整作業時，未循已設置有欄杆之安全走道前進，欲直接從吹袋機第二層走道內側朝斜對角方向跳躍走捷徑，導致其於跳躍時不慎失足跌落至第一層，顯見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㈢甚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雖喊疼痛但能自行起身，康喬公司隨同到場之員工亦協助原告前往童綜合醫院急診，原告當日經童綜合醫院照X光初步檢查無重大傷勢後，亦自行離院返家休養。其後原告於109年5月1日、109年5月22日自行前往臺北榮總就醫，診斷結果為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並有醫師囑言，不宜從事粗重工作1個月，康喬公司乃讓原告返家休養1個月，且原告於109年6月返回康喬公司上班時，康喬公司亦將原告調離原本吹袋機組裝作業，僅安排一般鎖小型螺絲之工作，嗣原告於109年8月間再向康喬公司反應傷勢未復原需在家休養，康喬公司亦讓原告在家休養，迄至109年10月中，原告主動向康喬公司反應可繼續上班，康喬公司始於109年10月29日讓原告返回康喬公司上班，並考量原告具有電桿丙級執照，將原告調離原本需搬重物之工作，改負責不用搬重物之電銲工作，且於原告回復上班後，並未強制要求原告需加班。
　㈣再者，原告在家休養期間（即自109年4月29日起至109年6月1日計35日、自109年8月17日起至109年10月28日止計73日），康喬公司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108日之薪資14萬0,400元（計算式：1,300元×108日＝140,400元），且因康喬公司亦有向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投保團體險，故自系爭事故發生後，曾多次請原告提供已支出之醫療費用單據，以利代為向富邦人壽請領保險金，然原告並未置理，反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調解時才提出醫療費用單據，康喬公司僅能被動與原告達成協議，並同意給付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及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33元，康喬公司亦於110年5月7日一次給付原告。原告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並於109年12月1日獲核付5萬2,587元。準此，康喬公司就系爭事故業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工資補償15萬3,733元（計算式：140,400元＋13,333元＝153,733元）、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以及經勞保局核付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
　㈤被告對於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醫療費用：
　　原告因系爭事故係受有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之傷害，而前往臺北榮總外傷及胸腹症科、一般骨科及復健醫學科就診，故原告至臺北榮總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及精神科就診之醫療費用及證書費用共計3,905元部分，顯與系爭事故無關；另原告於109年8月19日至臺北榮總就診時，主訴其因職業傷害受有腦震盪、疑似性功能障礙等傷勢，與系爭事故發生係於109年4月28日，相隔超過3個半月，是否與系爭事故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故原告請求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之3萬元，並無理由。況退步言，縱認原告受有性功能障礙傷勢與系爭事故具因果關係（此為假設語氣，被告均否認之），惟康喬公司業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補償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且原告就系爭事故亦獲勞保局核付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則原告請求復健醫療費用2,700元、醫療費用2,534元及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3萬元，共計3萬5,234元部分，康喬公司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
　⒉看護費用、交通費用、勞動能力減損、精神慰撫金：
　　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為原告未循吹袋機組裝設置之安全措施前進所致，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已如前述，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無理由。
　⒊再者，縱認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臺北榮總精神鑑定報告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亦無法作為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及精神慰撫金請求有無理由之依據。詳述如下：
　⑴參照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第4點資料來源，可知臺北榮總就原告精神鑑定之判斷資料，僅有原告本人及母親之陳述與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從而，依該鑑定書第7點記載，可知臺北榮總所以認定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係因原告自述在返回職場後，仍暴露在與意外事件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所致。然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先後遵醫囑同意原告在家休養達108日，並立即將原告調離現職，未再安排原告從事須爬至二層樓高處之工作。故原告顯無可能如該鑑定書所述，於系爭事故後因常暴露在與意外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導致出現精神症狀。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未詢問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對原告職務調動情形，率爾認定原告之精神症狀與系爭事故間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
　⑵又鈞院於112年2月21日函請臺北榮總鑑定之項目為「查貴院病患甲○○前於109年4月28日在工作中受傷，於109年4月29日至貴院急診並進行後續治療，經貴院診斷為『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病症。請惠予鑑定甲○○因該職業傷害所受傷勢，其勞動能力是否有減少或喪失之情形？如有，其減損之比例為何？」，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卻將主要診斷放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依此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18％，其勞動能力減損評估項目已與鈞院函詢鑑定事項不符。甚且，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為：「就治療後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第6點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卻認定：「個案主要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百分比為18％」，臺北榮總前後出具之精神狀況鑑定書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原告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否已緩解，及原告能否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乙節，顯有所矛盾。
　⑶綜上所述，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僅憑原告片面之詞，即認定原告之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且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與鈞院函詢鑑定事項不符，並與精神狀況鑑定書之結果互有矛盾，無法作為本件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判斷之依據。原告依臺北榮總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擴張勞動能力減損請求金額為136萬4,344元，並無理由。　
　㈥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受僱康喬公司擔任組裝技術人員，因康喬公司承攬三田塑膠廠組裝機器工程，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發生系爭事故而受傷，屬於職業災害，康喬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三田塑膠廠應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勞動基準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其性質非屬損害賠償，且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因此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並不須有密接關係之存在，亦即縱使危險發生之原因，並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仍應認為成立職業災害。經查，原告係因受康喬公司指派至三田塑膠廠廠房進行吹袋機組裝工程，於執行職務過程中自吹袋機第二層踏板處墜落受傷，自屬因職業災害而致傷害。又勞基法第59條規定屬法定補償責任，不因康喬公司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而不同，業如前述。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據。
　㈡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又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固分別為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所明定。惟該條項之適用，以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為前提；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91年9月27日勞安一字第0910050787號函釋，事業單位所交付承攬之「工作」，固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然仍以事業之「經常業務」為範圍(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蓋勞基法第62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應與承攬人等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之規定，與民法第189條本文定作人不為承攬人之侵權行為負賠償責任之規定不同。衡其立法意旨，乃因事業單位對其事業具有專業知識，而有預防職業災害之能力，其以事業招人承攬者，一則事業單位本應就其所營事業自行負擔雇主責任，不能允許其藉招人承攬而免除責任，二則事業單位因招人承攬而直接獲益，而損益同歸，自仍應負維護勞工安全之責任，三則該等工作既與事業單位所從事者有相當關聯，事業單位對該等工作應如何施作始為安全，亦具有專業知識及控管能力，課以維護責任，方非強人所難。是以，勞基法第62條所稱「事業單位」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所必要輔助活動，做個案認定，至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之「事業」則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復按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依其立法理由為：參照勞基法之規定，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均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而觀較勞基法之規定，顯然該規定係參照勞
　　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所訂定，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應認該條「工作」之認定，亦應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活動為範圍。查三田塑膠廠之營業項目為：「1.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2.塑膠膜、袋製造業。3.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4.繩、纜、網製造業。5.塑膠日用品製造業。」，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稽，而三田塑膠廠係為生產塑膠製品而購買吹袋機，其實際經營內容係生產塑膠製品，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即難認係屬上開規定所稱之「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或「以其工作交付承攬」。是原告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主張三田塑膠廠應與康喬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之雇主職災補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㈢茲就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金額判斷如下：
　⒈按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勞工所受傷害與其執行僱傭契約職務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而得依上開規定為請求。又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另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故請求補償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在臺北榮總支出之醫療費用共3,905元，分別在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精神科就醫或係僅到院申領證明書，而依臺北榮總112年6月30日函文所附精神狀況鑑定書，應認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另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其於腸胃科及血液科就醫部分，雖以「這些身體疾病有可能與職傷事故後的身心壓力有關」，然依前開說明，尚不足憑此認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證明書費部分，亦難認係屬必需之醫療費用，故原告就此部分僅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40元【計算式：760元＋780元－200元(證書費)－200元(證書費)＝1,140元】；另依臺北榮總於110年4月15日診斷證明書固記載：「醫囑建議持續使用陰莖真空吸引器復健」等情，然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所載：「…109年4月28日之職傷事故未引起骨盆傷害，難以判定個案『勃起功能障礙』與該事故直接相關，至於是否部份與創傷後心理壓力相關，需要精神鑑定結果協助釐清。」等情，足見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給付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所支出3萬元，洵屬無據。另原告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及自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業據其提出沅昇復健科診所醫療費用明細、臺大醫院檢驗及預約單為據，且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得請求康喬公司補償之醫療費用為6,374元(計算式：1,140元＋2,700元＋2,534元＝6,37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故受傷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康喬公司部分：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次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職安法第32條第1項、第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且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6條立有明文。而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取繩索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第1項均有明文，且上開規定並屬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勞工配戴安全帽、安全帶或其他必要防護設施，且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高度之工作場所邊緣或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
　⒉原告主張康喬公司未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系爭平台為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未設置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亦未使原告配戴安全帶等必要防護具，復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等防止墜落措施，致原告墜落而發生系爭事故等語。查本案非屬依規定應派員檢查之職業災害，此有臺中市勞動檢查處110年12月7日函文可稽，故本件並未作成勞動檢查報告，合先敘明。而查，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共指派原告、丁○○、李梓茂、郭正安、李承宏等5名員工至三田塑膠廠組裝吹袋機，證人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康喬公司擔任設備工程師，原告進公司後在伊之組別當我的學徒，負責試機設備，大約有3、4年期間，進到伊組別伊就有進行安全教育訓練。系爭事故當日因已經組裝完成，全部員工包括原告都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且康喬公司亦未採取防止墜落之安全措施，伊並未目擊原告事故經過，伊與原告同組工作，伊當時在第一層腳踏板旁進行校正水平等語；另證人戊○○即三田塑膠廠人事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事故當日伊看到原告在軌道上，在那裡站了約10幾分鐘，可能是要跨過去，後來就掉下去了，原告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因為平台已經架設完成，所以安全措施都撤除了等語。經核康喬公司並未舉證證明丁○○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已接受法定時數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難認其得對原告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可見原告前往三田塑膠廠施作吹袋機組裝工程前，康喬公司並未施以教育訓練，且系爭事故發生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原告並未配戴安全帽、安全帶等安全護具，亦未見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安全防護設施，以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危險。康喬公司雖辯稱：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處栓螺絲之必要云云，惟康喬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從事工作中，該第2層開口部分既亦屬其工作場所區域內，自仍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故康喬公司前揭抗辯，尚非可採。是康喬公司本應注意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既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施工，並應使原告配戴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防護具，且應於系爭開口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風險，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前揭職安法第5條、第6條、第32條第1項、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1項、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等規定，顯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故原告主張康喬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應屬可採。
　㈡三田塑膠廠部分：
　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又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所稱「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之「事業」，揆諸前開說明，仍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再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或交付承攬，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間具有共同作業之情形，應共負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責任，為加強事業單位與承攬人間之連繫，乃規定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協調、巡視、訓練等防止災害發生之必要措施。因而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對「共同作業」之規定，所稱事業單位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之「從事工作」，自限於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而事業單位將工作交付承攬，為確保承攬人依約完成工作，或該承攬工作之完成須於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為之，有使用場所相關設備之必要時，事業單位無可必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派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承攬人、再承攬人之作業單純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之情事。
　⒉原告固主張三田塑膠廠未盡事業單位事前告知及採取必要措施之義務，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規定而有過失等語。然查，系爭吹袋機組裝工程係由康喬公司指派包括原告在內之5名員工施作，已如前述，而三田塑膠廠僅係由負責人吳進田在場監工，並據證人戊○○證述在卷，而三田塑膠廠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其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故三田塑膠廠並非「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業如前述，是本件自不符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又觀諸三田塑膠廠營業項目為塑膠製品之製造，有關生產設備之組裝事宜，顯非其實際經營內容，僅無可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派員對康喬公司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於康喬公司之作業單純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之情事。故原告主張三田塑膠廠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等語，尚非可採。則三田塑膠廠自亦毋須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與康喬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復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康喬公司或三田塑膠廠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要件，而其主張康喬公司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康喬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至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與依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者相同，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院既認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為有理由，即不必就此部分為審判。茲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⒈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09年8月21日、9月1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養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計52日，均有由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用14萬4,000元等語。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臺北榮總上開2份診斷證明書，僅記載「休息一個月」等情，並未記載該休養期間有由專人看護之必要，是原告前開主張，已難憑採。且經本院向臺北榮總函詢依原告所受傷勢，有無由專人看護必要，暨其期間及程度為全日或半日，亦經該院於111年12月28日函復本院稱：「本院骨科部說明本案病患之胸部挫傷及尾椎骨折並不需要專人看護」等情。從而，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賠償看護費用14萬4,000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自110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往返醫院支出計程車費用，爰請求交通費用2,925元等語。經查，依原告提出之計程車費用證明，搭乘日期110年7月13日、7月29日、8月10日、8月26日、9月23日分別在臺大醫院、沅昇復健科診所、臺大醫院、臺北榮總精神科、沅昇復健科診所就醫，且該等書證之真正，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賠償交通費用2,92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等語，為康喬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有原告提出之臺北榮總診斷證明書可稽，而就上開傷勢，經本院囑託臺北榮總進行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檢附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並未認定上開傷勢已造成勞動能力有減損之程度，而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雖以原告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進行精神失能評估，認：「個案於民國109年4月28日因工作時從高處掉落，後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伴』本院依據美國醫學會於2008年出版的『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第6版』估算之全人障礙百分比為基準，參照美國加州『永久性失能評估準則2005年版』，綜合考量診斷、全人障害等級、未來收入能力、職業類別、與受傷年齡後，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18%。」等情。然查，上開鑑定內容已逾本院囑託鑑定範圍，亦非屬原告原起訴主張勞動力減損之病症，顯已對兩造造成突襲，能否採認，已非無疑，且依臺北榮總於112年6月30日函檢送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果乃認定：「…就治療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等情，然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猶認原告終身均受有勞動力減損，顯未將該院專責精神鑑定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納入考量，亦未說明未予採納之理由。抑且，依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認原告在接觸與意外事件相似工作內容時（在高處工作），會產生情緒不適，亦有儘量迴避在高處工作的傾向。並認原告之情緒與精神狀況，係在較常暴露在與意外事件類似情境的工作場域後陸續出現等情，然依原告之年齡、專門技能與社會經驗等，並非僅能從事在高處作業之工作，是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逕認原告之精神狀況已造成永久性勞動能力減損18％之損害，亦嫌率斷，自不可取。從而，原告據此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36萬4,34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傷害，並因此產生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康喬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
　　至原告雖主張其傷勢合併性功能障礙，然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病症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予以參酌。爰審酌原告係專科肄業，事故當時擔任組裝技術人員，月薪約4萬元，名下無不動產；康喬公司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此有兩造110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附卷可參。是本院斟酌兩造上揭身分、社會地位、資力、行為之侵害情節、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暨審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傷於日常生活受影響情形及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始為允當。
　⒌綜上，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得請求康喬公司賠償20萬2,925元（計算式：2,925＋200,000＝202,925）。
　㈣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固因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而推定為過失所致。惟觀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依證人戊○○具結證述：原告站在軌道上，站在那裡約10幾鐘，身體方向朝向北面，後來他就跳下去，當時他可能是要跨過去等語，又原告自陳係自機台第2層階梯踏板處摔落等語。而依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從事相同工作之情況下，當能預見應循機台之走道、樓梯前進，如未能踏穩，將可能發生墜落之危險。原告自106年6月起受僱康喬公司從事試車部組裝技術人員之工作，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其任職約3年，依其智識及工作經歷觀之，其當能預見上開危險之發生，並為相當注意，以避免此損害結果之發生，且依當時狀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詎原告疏未注意及此，未能確實踏穩腳步，終致機台第2層跌落，其亦有過失，應堪認定。爰審酌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原告有前述未注意確實循機台之走道前進之過失，堪認康喬公司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事故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康喬公司應負10分之8過失責任，原告應負擔10分之2過失責任，並應據此酌減康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經減輕後，康喬公司應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計算式：202,925 ×8/10＝162,340）。
五、末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公正、迅速，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僅為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與之抵充。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60條定有明文。故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額為6,374元，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又康喬公司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迄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自109年4月29日至6月1日計35日及同年8月17日至10月28日計73日之工資補償14萬400元，並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於本件訴訟並未請求康喬公司給付工資補償及110年5月6日以前之醫療費用，故康喬公司就此部分給付自無從主張抵充，惟有關勞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部分，因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因系爭事故迄至110年5月6日止支出之醫療費用超逾康喬公司已給付之醫療費用補償金7萬6,266元，則此部分金額，康喬公司自得主張予以抵充之。故原告本件請求之醫療費用補償金6,374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金額16萬2,340元，依據前開規定抵充後，原告尚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計算式：162,340元－(52,587－6,374)＝116,127】。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雇主康喬公司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21號
原      告  朱永棋  
訴訟代理人  胡竣凱律師
被      告  康喬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敏慧  
被      告  吳進田即三田塑膠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泰昌律師
複  代理人  余家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
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
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康喬公司）法定代理人原
    為康忠義，嗣變更為丙○○，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丙
    ○○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2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二第39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係自106年6月29日起任職康喬公司，原係擔任試車部
    組裝技術人員，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又因康
    喬公司承攬被告乙○○○○○○○○（下稱三田塑膠廠）之組裝機器
    工程，遂指派原告及其他員工於109年4月28日前往三田塑膠
    廠（臺中市○○區○○里○○路0○0號）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
    業。嗣於109年4月28日13時30分許，因被告未設適當強度之
    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等必要
    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
    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
    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
    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致原告於進行組裝作業時自機台
    第二層階梯踏板處（距地高度約2.5公尺）摔落（下稱系爭
    事故），原告當場昏厥，經送往童綜合醫院急診治療約2小
    時後返家休養，隔日即109年4月29日上午原告再至臺北榮民
    總醫院急診（下稱臺北榮總）急診，陸續經診斷原告因而受
    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挫傷、勃起功能
    障礙等傷害。
　㈡其後，約於109年5月初，康喬公司強迫原告回去上班並從事
    原職務工作，然因原告身體仍有不適，康喬公司雖讓原告再
    行休息2個月，惟於原告復工後，康喬公司竟將原告工作調
    整為更粗重之電焊工工作並要求原告加班，致原告身體無法
    負荷，原告遂與康喬公司於110年5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
    ，康喬公司同意給付原告8萬9,599元（含10日特休未休工資
    1萬3,333元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補償7萬6,266元），
    並同意將原告調整為原電焊工工作，且同意不使原告搬運重
    物及要求加班，然就原告其餘所受損害則拒絕賠償。
　㈢被告雖辯稱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並舉證人戊○○（
    即吳進田之配偶）、丁○○（即康喬公司之設備工程師）為證
    ，惟觀諸上開證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被告完全沒有提供
    或要求員工穿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亦無其他防止墜落之安全
    輔助措施，被告顯未盡防止墜落危害之義務，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甚明。另參照上開證人就工程
    進度之描述已互有矛盾，均係設詞製造樓梯欄杆等防護設施
    已有完成之虛偽假象，且於面對勞動檢查時屢稱無人看到事
    發狀況，以逃避調查，卻於面對本件訴訟時，證人戊○○卻陳
    稱有親眼看到，並暗指原告係自己主動往下跳，以及刻意淡
    化原告傷勢，以圖減輕被告責任等情以觀，足認上開證人所
    為部分證述既存有重大矛盾，且顯有迴護被告之意圖，除已
    不可採外，況縱認證人丁○○所述「組裝工程已經完成」為真
    ，惟遍查職業安全衛生法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亦無任
    何規定允許雇主可因組裝完成即解免勞工穿戴安全防護措施
    之法定義務。甚且，康喬公司亦未提出原告曾接受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之簽到紀錄，足認證人丁○○所稱有實施安全教育訓
    練云云，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範，益徵
    證人丁○○所為證述不足信。　　
　㈣查康喬公司為原告之雇主，本應負擔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
    招康喬公司承攬吹袋機組裝作業，原告依康喬公司指派前往
    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時發生系爭事故，自
    屬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是以，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及
    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三田塑
    膠廠為事業單位，康喬公司為承攬人，則康喬公司及三田塑
    膠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康
    喬公司之前同意給付原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
    共7萬6,266元，然原告嗣後仍持續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於臺
    北榮總定期追蹤並接受治療，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
    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另原告更遵照醫囑接受復
    健，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
    00元。又原告亦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至臺大醫院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計算式
    ：472+2,062=2,534)。另原告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
    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是以，上開費用均屬因治療
    系爭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支出。從而，原告依職業災保
    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及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第6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萬9,139元。
　㈤又康喬公司既為原告之雇主，其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
    、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必要之防護具等，
    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
    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
    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
    全教育訓練，顯然已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2條
    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228條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等保護勞工施工時之
    法令，而前揭法令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康喬公司自應依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另三田塑膠
    廠以其事業之一部招康喬公司承攬，並由康喬公司指派原告
    至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工作，然三田塑膠廠並未於事前告知康
    喬公司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復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
    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亦未巡視工
    作場所，且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因而
    造成系爭事故，是三田塑膠廠亦已違反職安生法第26條第1
    項、第27條第1項等規定，而此部分亦屬保護他人之法令，
    三田塑膠廠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復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事業單位（即三田
    塑膠廠）違反前揭規定致承攬人（即康喬公司）所僱勞工（
    即原告）發生職業災害，則三田塑膠廠自應與康喬公司負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
    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項
    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下列項目及
    金額：
　⒈看護費用：　
　　原告於109年8月2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息1個月，嗣於1
    09年9月11日再經醫師囑咐休息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
    至109年10月11日止共52日，原告均有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
    ，以每日2,2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萬4,400
    元（計算式：2,200元×52日＝114,400元）。
　⒉交通費用：
　　原告因受傷後行動不便，往返醫院均仰賴計程車接送，自11
    0年7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往返醫院所支付之計程車費
    用共計為2,925元，原告得請求之交通費用為2,925元。
　⒊勞動能力減損：
　　原告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09年4月28
    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第1款強制退休65歲即132年10月11日止
    ，尚有23年5月13日之勞動時間，原告每月薪資為4萬元，且
    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載：
    「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故原告受有之勞動能力減損
    比例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
    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被告雖辯稱原告精神病
    與系爭事故無關云云，惟參照臺北榮總112年6月13日精神狀
    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記載：「朱員之情緒與精神症狀…可稱
    與該意外有時序先後之關係。朱員目前之診斷應為焦慮症合
    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就急性壓力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而言，經治療後應已緩解。而上述之精神病症與朱員於
    109年4月間之職業災害，可謂存在有因果關係。」等情，足
    證原告所受焦慮症、急性壓力症候群等病症係因系爭事故所
    造成，被告上開抗辯，應屬無據，不足採信。
　⒋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
    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歷經多次門診治療等處置仍
    難痊癒，需持續復健迄今，且造成原告勞動能力約18％之減
    損，面對漫漫無期之復健，足認原告受傷及就醫、治療及復
    健之過程承受巨大之身體痛楚及精神上之痛苦，往後求職、
    謀生均屬不易，且因原告本不畏高，然於系爭事故後如站於
    高處竟會發抖、冒冷汗，經診斷患有急性壓力症候群及焦慮
    症。甚且，原告因尾椎遭受撞擊，經醫師診斷嚴重腰椎挫傷
    ，合併性功能障礙，原告為時值壯年之男性，性功能障礙係
    難以承受之重，迄今仍未能復原。另原告為家中經濟支柱，
    需扶養年邁且行動不便之雙親，亦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
    原告之家庭負擔愈形沈重。至於康喬公司於事發後對原告之
    惡行，已如前述，甚且將原告罹患性功能障礙周知同僚，令
    原告承受他人嘲弄欺凌及異樣眼光，堪認原告精神上確受有
    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㈥併為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2萬0,808元，及其中241萬
    4,43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60萬6,3
    75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前曾於康喬公司任職，離職數年後，又於106年6月29日
    復職，約定每日薪資為1,300元，按實際工作日數發給。而
    康喬公司於原告第一次任職時，即指派資深員工負責對原告
    進行吹袋機作業之必要安全教育訓練，且復職時後仍繼續負
    責吹袋機組裝作業，故系爭事故時，原告早已接受康喬公司
    完整之教育安全訓練並有數年吹袋機組裝作業之經驗。
　㈡又康喬公司於109年間承攬三田塑膠廠之吹袋機組裝工程，負
    責組裝規格為一、二層高度2公尺半、第三層高度2公尺，總
    高度為7公尺之吹袋機。組裝吹袋機之流程，係先將吹袋機
    之雙主機定置，再於雙主機周圍架設第一層骨架、腳踏板、
    樓梯、欄杆，之後於旁邊空地將第二、三層所需骨架、腳踏
    板、樓梯、欄杆組裝完成後，使用堆高機將第二、三層骨架
    、腳踏板、樓梯、欄杆堆到第一層骨架上，最後再把高收台
    及低收台推進去並進行細節調整。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
    派遣原告及其他員工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組裝作業時
    ，其組裝工程進度已完成百分之80，且各層骨架螺絲皆已栓
    好，僅剩細節調整，且當時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
    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
    杆保護之處栓螺絲之必要，是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
    已確實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及第228
    條規定，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
    工安全上下之樓梯設備。三田塑膠廠之負責人吳進田及其配
    偶戊○○亦均於現場負責指揮、監督、協調吹袋機組裝作業，
    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亦確實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
    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樓梯設備，故三田塑膠廠亦
    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第2項、第26條第1項及第27條
    第1項，以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併參照證人戊○○、
    丁○○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實係原告
    於109年4月28日受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
    末端細節調整作業時，未循已設置有欄杆之安全走道前進，
    欲直接從吹袋機第二層走道內側朝斜對角方向跳躍走捷徑，
    導致其於跳躍時不慎失足跌落至第一層，顯見被告就系爭事
    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㈢甚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雖喊疼痛但能自行起身，康喬
    公司隨同到場之員工亦協助原告前往童綜合醫院急診，原告
    當日經童綜合醫院照X光初步檢查無重大傷勢後，亦自行離
    院返家休養。其後原告於109年5月1日、109年5月22日自行
    前往臺北榮總就醫，診斷結果為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並有
    醫師囑言，不宜從事粗重工作1個月，康喬公司乃讓原告返
    家休養1個月，且原告於109年6月返回康喬公司上班時，康
    喬公司亦將原告調離原本吹袋機組裝作業，僅安排一般鎖小
    型螺絲之工作，嗣原告於109年8月間再向康喬公司反應傷勢
    未復原需在家休養，康喬公司亦讓原告在家休養，迄至109
    年10月中，原告主動向康喬公司反應可繼續上班，康喬公司
    始於109年10月29日讓原告返回康喬公司上班，並考量原告
    具有電桿丙級執照，將原告調離原本需搬重物之工作，改負
    責不用搬重物之電銲工作，且於原告回復上班後，並未強制
    要求原告需加班。
　㈣再者，原告在家休養期間（即自109年4月29日起至109年6月1
    日計35日、自109年8月17日起至109年10月28日止計73日）
    ，康喬公司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108日之薪資1
    4萬0,400元（計算式：1,300元×108日＝140,400元），且因
    康喬公司亦有向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投保團體險，故自系爭事
    故發生後，曾多次請原告提供已支出之醫療費用單據，以利
    代為向富邦人壽請領保險金，然原告並未置理，反向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調解時才提出醫療費用
    單據，康喬公司僅能被動與原告達成協議，並同意給付原告
    醫療費用7萬6,266元及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33元，康喬
    公司亦於110年5月7日一次給付原告。原告另向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並於109年1
    2月1日獲核付5萬2,587元。準此，康喬公司就系爭事故業依
    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工資補償15萬3,733元（計算式：140
    ,400元＋13,333元＝153,733元）、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
    ，以及經勞保局核付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
　㈤被告對於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醫療費用：
　　原告因系爭事故係受有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之傷害，而前往
    臺北榮總外傷及胸腹症科、一般骨科及復健醫學科就診，故
    原告至臺北榮總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及精神科就診之醫
    療費用及證書費用共計3,905元部分，顯與系爭事故無關；
    另原告於109年8月19日至臺北榮總就診時，主訴其因職業傷
    害受有腦震盪、疑似性功能障礙等傷勢，與系爭事故發生係
    於109年4月28日，相隔超過3個半月，是否與系爭事故具相
    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故原告請求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
    之3萬元，並無理由。況退步言，縱認原告受有性功能障礙
    傷勢與系爭事故具因果關係（此為假設語氣，被告均否認之
    ），惟康喬公司業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補償
    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且原告就系爭事故亦獲勞保局核
    付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則原告請求復健醫療費
    用2,700元、醫療費用2,534元及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3萬
    元，共計3萬5,234元部分，康喬公司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規
    定予以抵充。
　⒉看護費用、交通費用、勞動能力減損、精神慰撫金：
　　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為原告未循吹袋機組裝設置之安全措
    施前進所致，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已如前述，
    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無理由。
　⒊再者，縱認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臺北榮總精神
    鑑定報告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亦無法作為認定原告勞動能
    力減損程度及精神慰撫金請求有無理由之依據。詳述如下：
　⑴參照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第4點資料來源，可知臺北榮總
    就原告精神鑑定之判斷資料，僅有原告本人及母親之陳述與
    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從而，依該鑑定書第7點記載，可
    知臺北榮總所以認定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係因原告自述
    在返回職場後，仍暴露在與意外事件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
    所致。然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先後遵醫囑同意原告在家
    休養達108日，並立即將原告調離現職，未再安排原告從事
    須爬至二層樓高處之工作。故原告顯無可能如該鑑定書所述
    ，於系爭事故後因常暴露在與意外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
    導致出現精神症狀。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未詢問康喬公
    司於系爭事故後對原告職務調動情形，率爾認定原告之精神
    症狀與系爭事故間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
　⑵又鈞院於112年2月21日函請臺北榮總鑑定之項目為「查貴院
    病患甲○○前於109年4月28日在工作中受傷，於109年4月29日
    至貴院急診並進行後續治療，經貴院診斷為『腦震盪，胸部
    挫傷，尾椎骨折』等病症。請惠予鑑定甲○○因該職業傷害所
    受傷勢，其勞動能力是否有減少或喪失之情形？如有，其減
    損之比例為何？」，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卻將主
    要診斷放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依此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
    損為18％，其勞動能力減損評估項目已與鈞院函詢鑑定事項
    不符。甚且，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為：「
    就治療後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
    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
    損評估報告第6點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卻認
    定：「個案主要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調整後工作能
    力減損（勞動力減損）百分比為18％」，臺北榮總前後出具
    之精神狀況鑑定書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原告之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是否已緩解，及原告能否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
    與自我照護等功能乙節，顯有所矛盾。
　⑶綜上所述，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僅憑原告片面之詞，即
    認定原告之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與系爭事故存
    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且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與鈞院函詢
    鑑定事項不符，並與精神狀況鑑定書之結果互有矛盾，無法
    作為本件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判斷之依據。原告依臺北榮
    總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擴張勞動能力減損請求金額為13
    6萬4,344元，並無理由。　
　㈥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受僱康喬公司擔任組裝技術人員，因康喬公司承
    攬三田塑膠廠組裝機器工程，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發生系
    爭事故而受傷，屬於職業災害，康喬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
    規定，三田塑膠廠應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
    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連帶負職災補
    償責任，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惟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
    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勞動基準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其
    性質非屬損害賠償，且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
    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
    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因
    此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並不須有密接關
    係之存在，亦即縱使危險發生之原因，並非雇主可控制之因
    素所致，仍應認為成立職業災害。經查，原告係因受康喬公
    司指派至三田塑膠廠廠房進行吹袋機組裝工程，於執行職務
    過程中自吹袋機第二層踏板處墜落受傷，自屬因職業災害而
    致傷害。又勞基法第59條規定屬法定補償責任，不因康喬公
    司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而不同，業如前述。故原告依勞動基準
    法第59條規定，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據
    。
　㈡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
    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
    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又事
    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
    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
    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固分別為勞基法第62條第1項、
    職安法第25條第1項所明定。惟該條項之適用，以事業單位
    以其「事業」招人承攬為前提；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
    制為勞動部)91年9月27日勞安一字第0910050787號函釋，事
    業單位所交付承攬之「工作」，固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
    ，然仍以事業之「經常業務」為範圍(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蓋勞基法第62條事業單位以其事
    業招人承攬，應與承攬人等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之規定，與
    民法第189條本文定作人不為承攬人之侵權行為負賠償責任
    之規定不同。衡其立法意旨，乃因事業單位對其事業具有專
    業知識，而有預防職業災害之能力，其以事業招人承攬者，
    一則事業單位本應就其所營事業自行負擔雇主責任，不能允
    許其藉招人承攬而免除責任，二則事業單位因招人承攬而直
    接獲益，而損益同歸，自仍應負維護勞工安全之責任，三則
    該等工作既與事業單位所從事者有相當關聯，事業單位對該
    等工作應如何施作始為安全，亦具有專業知識及控管能力，
    課以維護責任，方非強人所難。是以，勞基法第62條所稱「
    事業單位」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所必要輔
    助活動，做個案認定，至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之「事業
    」則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復按職災保護法第31
    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
    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
    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依其立法理由為：參照勞基法之
    規定，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均應負職業災害補償
    之責任。而觀較勞基法之規定，顯然該規定係參照勞
　　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所訂定，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應
    認該條「工作」之認定，亦應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
    、經常業務活動為範圍。查三田塑膠廠之營業項目為：「1.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2.塑膠膜、袋製造業。3.其
    他塑膠製品製造業。4.繩、纜、網製造業。5.塑膠日用品製
    造業。」，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稽，
    而三田塑膠廠係為生產塑膠製品而購買吹袋機，其實際經營
    內容係生產塑膠製品，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
    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
    即難認係屬上開規定所稱之「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或「以其
    工作交付承攬」。是原告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
    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主張三田塑膠廠
    應與康喬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之雇主職災補償責任云云
    ，即屬無據。　　　　
　㈢茲就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金額判斷如下：
　⒈按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勞工所受傷害
    與其執行僱傭契約職務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勞基法第
    59條所定職業災害，而得依上開規定為請求。又所謂相當因
    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
    ，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
    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
    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
    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
    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
    用共3,905元；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
    費用共2,700元；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
    費用共2,534元；另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
    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故請求補償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
    。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
    110年9月23日在臺北榮總支出之醫療費用共3,905元，分別
    在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精神科就醫或係僅到院申領證
    明書，而依臺北榮總112年6月30日函文所附精神狀況鑑定書
    ，應認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另依該院
    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其於腸胃科
    及血液科就醫部分，雖以「這些身體疾病有可能與職傷事故
    後的身心壓力有關」，然依前開說明，尚不足憑此認定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而證明書費部分，亦難認係屬必需之醫療費
    用，故原告就此部分僅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40元【計算
    式：760元＋780元－200元(證書費)－200元(證書費)＝1,140元
    】；另依臺北榮總於110年4月15日診斷證明書固記載：「醫
    囑建議持續使用陰莖真空吸引器復健」等情，然依該院113
    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所載：「…109年4月2
    8日之職傷事故未引起骨盆傷害，難以判定個案『勃起功能障
    礙』與該事故直接相關，至於是否部份與創傷後心理壓力相
    關，需要精神鑑定結果協助釐清。」等情，足見與系爭事故
    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給付購買負
    壓助勃器1組所支出3萬元，洵屬無據。另原告自110年5月6
    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及自110年
    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業據其提
    出沅昇復健科診所醫療費用明細、臺大醫院檢驗及預約單為
    據，且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得請求
    康喬公司補償之醫療費用為6,374元(計算式：1,140元＋2,70
    0元＋2,534元＝6,37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四、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
    故受傷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
    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
    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康喬公司部分：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
    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
    ；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
    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次按雇主對勞工應
    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前
    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雇主對擔任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
    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職安法第32條第1
    項、第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及訓練。且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並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
    、6條立有明文。而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
    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
    強度之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為前項措施顯
    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
    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雇
    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
    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
    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
    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
    取繩索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
    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
    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
    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第1項均有明
    文，且上開規定並屬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
    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
    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勞
    工配戴安全帽、安全帶或其他必要防護設施，且於高度在2
    公尺以上高度之工作場所邊緣或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
　⒉原告主張康喬公司未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且系爭平台為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未設置適當強度
    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亦未使原告配戴安全帶等
    必要防護具，復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
    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等防止墜落
    措施，致原告墜落而發生系爭事故等語。查本案非屬依規定
    應派員檢查之職業災害，此有臺中市勞動檢查處110年12月7
    日函文可稽，故本件並未作成勞動檢查報告，合先敘明。而
    查，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共指派原告、丁○○、李梓茂、
    郭正安、李承宏等5名員工至三田塑膠廠組裝吹袋機，證人
    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康喬公司擔任設備工程師，原
    告進公司後在伊之組別當我的學徒，負責試機設備，大約有
    3、4年期間，進到伊組別伊就有進行安全教育訓練。系爭事
    故當日因已經組裝完成，全部員工包括原告都未配戴安全帽
    或安全帶，且康喬公司亦未採取防止墜落之安全措施，伊並
    未目擊原告事故經過，伊與原告同組工作，伊當時在第一層
    腳踏板旁進行校正水平等語；另證人戊○○即三田塑膠廠人事
    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事故當日伊看到原告在軌道上，在那裡
    站了約10幾分鐘，可能是要跨過去，後來就掉下去了，原告
    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因為平台已經架設完成，所
    以安全措施都撤除了等語。經核康喬公司並未舉證證明丁○○
    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已接受法定時數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課程，難認其得對原告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可見原告前往三田塑膠廠施作吹
    袋機組裝工程前，康喬公司並未施以教育訓練，且系爭事故
    發生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原告並未配戴安全帽、安
    全帶等安全護具，亦未見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安全防
    護設施，以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危險。康喬公司雖辯稱：組
    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
    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處栓螺絲之必要云云，
    惟康喬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從事
    工作中，該第2層開口部分既亦屬其工作場所區域內，自仍
    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
    安全。故康喬公司前揭抗辯，尚非可採。是康喬公司本應注
    意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既於高度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施工，並應使原告配戴安全帽、安全帶
    及其他必要防護具，且應於系爭開口設置護欄、護蓋、安全
    網等防護設備，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風險，且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前揭職安法第5條、第6條、第32條第
    1項、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24條第1項、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等規定，顯然違反保護他人
    法律。故原告主張康喬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
    應屬可採。
　㈡三田塑膠廠部分：
　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
    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又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
    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
    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
    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
    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
    26條第1項所稱「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之「
    事業」，揆諸前開說明，仍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
    。再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事業單位以其事
    業招人承攬或交付承攬，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間
    具有共同作業之情形，應共負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責任，為
    加強事業單位與承攬人間之連繫，乃規定原事業單位應採取
    協調、巡視、訓練等防止災害發生之必要措施。因而同法施
    行細則第24條對「共同作業」之規定，所稱事業單位所僱用
    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之「從事工作」，自限於
    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而事業單位將工
    作交付承攬，為確保承攬人依約完成工作，或該承攬工作之
    完成須於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為之，有使用場所相關設備之
    必要時，事業單位無可必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派
    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
    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承攬人、再承攬人之作業單純
    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
    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共同作業」之情事。
　⒉原告固主張三田塑膠廠未盡事業單位事前告知及採取必要措
    施之義務，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規定而有
    過失等語。然查，系爭吹袋機組裝工程係由康喬公司指派包
    括原告在內之5名員工施作，已如前述，而三田塑膠廠僅係
    由負責人吳進田在場監工，並據證人戊○○證述在卷，而三田
    塑膠廠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其生產設備之安
    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故三田塑膠廠
    並非「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業如前述，是
    本件自不符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又觀諸三田塑膠
    廠營業項目為塑膠製品之製造，有關生產設備之組裝事宜，
    顯非其實際經營內容，僅無可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
    純派員對康喬公司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護其
    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於康喬公司之作業單純為管控，此
    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
    活動，即不能認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之情事
    。故原告主張三田塑膠廠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
    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等語，尚非可採。則三田塑膠廠自亦
    毋須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與康喬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
　㈢復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康喬公司或
    三田塑膠廠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要件，而其
    主張康喬公司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故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康喬公司負損
    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至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
    ，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與依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者相同，性
    質上為重疊合併，本院既認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為有
    理由，即不必就此部分為審判。茲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
    額分別審酌如下：
　⒈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09年8月21日、9月1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
    休養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計52日，
    均有由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看
    護費用14萬4,000元等語。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臺北榮總上
    開2份診斷證明書，僅記載「休息一個月」等情，並未記載
    該休養期間有由專人看護之必要，是原告前開主張，已難憑
    採。且經本院向臺北榮總函詢依原告所受傷勢，有無由專人
    看護必要，暨其期間及程度為全日或半日，亦經該院於111
    年12月28日函復本院稱：「本院骨科部說明本案病患之胸部
    挫傷及尾椎骨折並不需要專人看護」等情。從而，原告請求
    康喬公司應賠償看護費用14萬4,000元，洵屬無據，應予駁
    回。
　⒉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自110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往返醫院支出計程車
    費用，爰請求交通費用2,925元等語。經查，依原告提出之
    計程車費用證明，搭乘日期110年7月13日、7月29日、8月10
    日、8月26日、9月23日分別在臺大醫院、沅昇復健科診所、
    臺大醫院、臺北榮總精神科、沅昇復健科診所就醫，且該等
    書證之真正，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
    賠償交通費用2,92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
    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
    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
    元等語，為康喬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
    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有原告提
    出之臺北榮總診斷證明書可稽，而就上開傷勢，經本院囑託
    臺北榮總進行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依該院113年4月1
    日函檢附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並未認定上開傷勢已
    造成勞動能力有減損之程度，而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
    」雖以原告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進行精神失能評估，
    認：「個案於民國109年4月28日因工作時從高處掉落，後續
    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伴』本院依據美國醫學會於2008年出
    版的『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第6版』估算之全人障礙
    百分比為基準，參照美國加州『永久性失能評估準則2005年
    版』，綜合考量診斷、全人障害等級、未來收入能力、職業
    類別、與受傷年齡後，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18%。」等
    情。然查，上開鑑定內容已逾本院囑託鑑定範圍，亦非屬原
    告原起訴主張勞動力減損之病症，顯已對兩造造成突襲，能
    否採認，已非無疑，且依臺北榮總於112年6月30日函檢送之
    精神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果乃認定：「…就治療回復情形
    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
    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
    照護等功能…」等情，然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猶認
    原告終身均受有勞動力減損，顯未將該院專責精神鑑定之精
    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納入考量，亦未說明未予採納之理由
    。抑且，依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認原告在接觸與意外
    事件相似工作內容時（在高處工作），會產生情緒不適，亦
    有儘量迴避在高處工作的傾向。並認原告之情緒與精神狀況
    ，係在較常暴露在與意外事件類似情境的工作場域後陸續出
    現等情，然依原告之年齡、專門技能與社會經驗等，並非僅
    能從事在高處作業之工作，是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
    逕認原告之精神狀況已造成永久性勞動能力減損18％之損害
    ，亦嫌率斷，自不可取。從而，原告據此請求勞動能力減損
    之損害136萬4,34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
    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傷害，並因此產生
    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
    之痛苦，則其請求康喬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
　　至原告雖主張其傷勢合併性功能障礙，然揆諸前揭說明，此
    部分病症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予以參
    酌。爰審酌原告係專科肄業，事故當時擔任組裝技術人員，
    月薪約4萬元，名下無不動產；康喬公司資本總額為500萬元
    ，此有兩造110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附卷可參
    。是本院斟酌兩造上揭身分、社會地位、資力、行為之侵害
    情節、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暨審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傷於
    日常生活受影響情形及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賠償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始
    為允當。
　⒌綜上，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得請求康喬公司賠償20萬2,925元
    （計算式：2,925＋200,000＝202,925）。
　㈣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
    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
    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
    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
    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系爭事故之發
    生，固因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而推定為過失
    所致。惟觀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依證人戊○○具結證述：原告
    站在軌道上，站在那裡約10幾鐘，身體方向朝向北面，後來
    他就跳下去，當時他可能是要跨過去等語，又原告自陳係自
    機台第2層階梯踏板處摔落等語。而依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
    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從事相同工作之情況下，當能預見應
    循機台之走道、樓梯前進，如未能踏穩，將可能發生墜落之
    危險。原告自106年6月起受僱康喬公司從事試車部組裝技術
    人員之工作，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其任職約3年，依其智識
    及工作經歷觀之，其當能預見上開危險之發生，並為相當注
    意，以避免此損害結果之發生，且依當時狀況亦無不能注意
    之情形，詎原告疏未注意及此，未能確實踏穩腳步，終致機
    台第2層跌落，其亦有過失，應堪認定。爰審酌康喬公司未
    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原告有前述未注意確實循
    機台之走道前進之過失，堪認康喬公司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
    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
    兩造對於造成系爭事故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
    康喬公司應負10分之8過失責任，原告應負擔10分之2過失責
    任，並應據此酌減康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經減輕後，
    康喬公司應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計算式：202,925 ×8/
    10＝162,340）。
五、末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
    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公
    正、迅速，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僅為
    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
    ，已給付部分雇主得與之抵充。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
    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
    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
    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
    條、第60條定有明文。故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
    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
    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
    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
    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規定，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額為6,374元
    ，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賠償金額
    為16萬2,340元。又康喬公司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
    原告迄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自109
    年4月29日至6月1日計35日及同年8月17日至10月28日計73日
    之工資補償14萬400元，並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
    病給付5萬2,587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於本件訴訟並未
    請求康喬公司給付工資補償及110年5月6日以前之醫療費用
    ，故康喬公司就此部分給付自無從主張抵充，惟有關勞工保
    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部分，因原告並未舉證證
    明其因系爭事故迄至110年5月6日止支出之醫療費用超逾康
    喬公司已給付之醫療費用補償金7萬6,266元，則此部分金額
    ，康喬公司自得主張予以抵充之。故原告本件請求之醫療費
    用補償金6,374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金額16萬2,340元，依
    據前開規定抵充後，原告尚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
    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計算式：162,340元－(52,587－6
    ,374)＝116,127】。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
    11萬6,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2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
    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雇主康喬公司敗
    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
    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勞訴字第221號
原      告  朱永棋  
訴訟代理人  胡竣凱律師
被      告  康喬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敏慧  
被      告  吳進田即三田塑膠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泰昌律師
複  代理人  余家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壹萬陸仟壹佰貳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康喬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康喬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康忠義，嗣變更為丙○○，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並經丙○○以其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2年2月2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9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係自106年6月29日起任職康喬公司，原係擔任試車部組裝技術人員，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又因康喬公司承攬被告乙○○○○○○○○（下稱三田塑膠廠）之組裝機器工程，遂指派原告及其他員工於109年4月28日前往三田塑膠廠（臺中市○○區○○里○○路0○0號）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嗣於109年4月28日13時30分許，因被告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等必要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致原告於進行組裝作業時自機台第二層階梯踏板處（距地高度約2.5公尺）摔落（下稱系爭事故），原告當場昏厥，經送往童綜合醫院急診治療約2小時後返家休養，隔日即109年4月29日上午原告再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下稱臺北榮總）急診，陸續經診斷原告因而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
　㈡其後，約於109年5月初，康喬公司強迫原告回去上班並從事原職務工作，然因原告身體仍有不適，康喬公司雖讓原告再行休息2個月，惟於原告復工後，康喬公司竟將原告工作調整為更粗重之電焊工工作並要求原告加班，致原告身體無法負荷，原告遂與康喬公司於110年5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康喬公司同意給付原告8萬9,599元（含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33元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補償7萬6,266元），並同意將原告調整為原電焊工工作，且同意不使原告搬運重物及要求加班，然就原告其餘所受損害則拒絕賠償。
　㈢被告雖辯稱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並舉證人戊○○（即吳進田之配偶）、丁○○（即康喬公司之設備工程師）為證，惟觀諸上開證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被告完全沒有提供或要求員工穿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亦無其他防止墜落之安全輔助措施，被告顯未盡防止墜落危害之義務，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甚明。另參照上開證人就工程進度之描述已互有矛盾，均係設詞製造樓梯欄杆等防護設施已有完成之虛偽假象，且於面對勞動檢查時屢稱無人看到事發狀況，以逃避調查，卻於面對本件訴訟時，證人戊○○卻陳稱有親眼看到，並暗指原告係自己主動往下跳，以及刻意淡化原告傷勢，以圖減輕被告責任等情以觀，足認上開證人所為部分證述既存有重大矛盾，且顯有迴護被告之意圖，除已不可採外，況縱認證人丁○○所述「組裝工程已經完成」為真，惟遍查職業安全衛生法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亦無任何規定允許雇主可因組裝完成即解免勞工穿戴安全防護措施之法定義務。甚且，康喬公司亦未提出原告曾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簽到紀錄，足認證人丁○○所稱有實施安全教育訓練云云，並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範，益徵證人丁○○所為證述不足信。　　
　㈣查康喬公司為原告之雇主，本應負擔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招康喬公司承攬吹袋機組裝作業，原告依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從事吹袋機組裝作業時發生系爭事故，自屬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傷害。是以，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三田塑膠廠為事業單位，康喬公司為承攬人，則康喬公司及三田塑膠廠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應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又康喬公司之前同意給付原告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共7萬6,266元，然原告嗣後仍持續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於臺北榮總定期追蹤並接受治療，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另原告更遵照醫囑接受復健，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又原告亦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至臺大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就診，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計算式：472+2,062=2,534)。另原告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是以，上開費用均屬因治療系爭事故所致傷害之必要醫療支出。從而，原告依職業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及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2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萬9,139元。
　㈤又康喬公司既為原告之雇主，其未設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提供原告使用安全帶必要之防護具等，亦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且未設置其他能防止原告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未依規定對原告實施必要之安全教育訓練，顯然已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228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等保護勞工施工時之法令，而前揭法令係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康喬公司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另三田塑膠廠以其事業之一部招康喬公司承攬，並由康喬公司指派原告至三田塑膠廠之廠房工作，然三田塑膠廠並未於事前告知康喬公司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復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亦未巡視工作場所，且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因而造成系爭事故，是三田塑膠廠亦已違反職安生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等規定，而此部分亦屬保護他人之法令，三田塑膠廠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復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原事業單位（即三田塑膠廠）違反前揭規定致承攬人（即康喬公司）所僱勞工（即原告）發生職業災害，則三田塑膠廠自應與康喬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下列項目及金額：
　⒈看護費用：　
　　原告於109年8月2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息1個月，嗣於109年9月11日再經醫師囑咐休息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止共52日，原告均有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之看護費用為11萬4,400元（計算式：2,200元×52日＝114,400元）。
　⒉交通費用：
　　原告因受傷後行動不便，往返醫院均仰賴計程車接送，自110年7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往返醫院所支付之計程車費用共計為2,925元，原告得請求之交通費用為2,925元。
　⒊勞動能力減損：
　　原告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自系爭事故發生日即109年4月28日起至勞基法第54條第1款強制退休65歲即132年10月11日止，尚有23年5月13日之勞動時間，原告每月薪資為4萬元，且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故原告受有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被告雖辯稱原告精神病與系爭事故無關云云，惟參照臺北榮總112年6月13日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記載：「朱員之情緒與精神症狀…可稱與該意外有時序先後之關係。朱員目前之診斷應為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就急性壓力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言，經治療後應已緩解。而上述之精神病症與朱員於109年4月間之職業災害，可謂存在有因果關係。」等情，足證原告所受焦慮症、急性壓力症候群等病症係因系爭事故所造成，被告上開抗辯，應屬無據，不足採信。
　⒋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嚴重腰椎挫傷、勃起功能障礙等傷害，歷經多次門診治療等處置仍難痊癒，需持續復健迄今，且造成原告勞動能力約18％之減損，面對漫漫無期之復健，足認原告受傷及就醫、治療及復健之過程承受巨大之身體痛楚及精神上之痛苦，往後求職、謀生均屬不易，且因原告本不畏高，然於系爭事故後如站於高處竟會發抖、冒冷汗，經診斷患有急性壓力症候群及焦慮症。甚且，原告因尾椎遭受撞擊，經醫師診斷嚴重腰椎挫傷，合併性功能障礙，原告為時值壯年之男性，性功能障礙係難以承受之重，迄今仍未能復原。另原告為家中經濟支柱，需扶養年邁且行動不便之雙親，亦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原告之家庭負擔愈形沈重。至於康喬公司於事發後對原告之惡行，已如前述，甚且將原告罹患性功能障礙周知同僚，令原告承受他人嘲弄欺凌及異樣眼光，堪認原告精神上確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150萬元。
　㈥併為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2萬0,808元，及其中241萬4,433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60萬6,375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前曾於康喬公司任職，離職數年後，又於106年6月29日復職，約定每日薪資為1,300元，按實際工作日數發給。而康喬公司於原告第一次任職時，即指派資深員工負責對原告進行吹袋機作業之必要安全教育訓練，且復職時後仍繼續負責吹袋機組裝作業，故系爭事故時，原告早已接受康喬公司完整之教育安全訓練並有數年吹袋機組裝作業之經驗。
　㈡又康喬公司於109年間承攬三田塑膠廠之吹袋機組裝工程，負責組裝規格為一、二層高度2公尺半、第三層高度2公尺，總高度為7公尺之吹袋機。組裝吹袋機之流程，係先將吹袋機之雙主機定置，再於雙主機周圍架設第一層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之後於旁邊空地將第二、三層所需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組裝完成後，使用堆高機將第二、三層骨架、腳踏板、樓梯、欄杆堆到第一層骨架上，最後再把高收台及低收台推進去並進行細節調整。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派遣原告及其他員工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組裝作業時，其組裝工程進度已完成百分之80，且各層骨架螺絲皆已栓好，僅剩細節調整，且當時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之處栓螺絲之必要，是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已確實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及第228條規定，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樓梯設備。三田塑膠廠之負責人吳進田及其配偶戊○○亦均於現場負責指揮、監督、協調吹袋機組裝作業，康喬公司就吹袋機組裝工程，亦確實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走道工作台及能使勞工安全上下樓梯設備，故三田塑膠廠亦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第2項、第26條第1項及第27條第1項，以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併參照證人戊○○、丁○○到庭所為之證述，可知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實係原告於109年4月28日受康喬公司指派前往三田塑膠廠進行吹袋機末端細節調整作業時，未循已設置有欄杆之安全走道前進，欲直接從吹袋機第二層走道內側朝斜對角方向跳躍走捷徑，導致其於跳躍時不慎失足跌落至第一層，顯見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㈢甚且，系爭事故發生後，原告雖喊疼痛但能自行起身，康喬公司隨同到場之員工亦協助原告前往童綜合醫院急診，原告當日經童綜合醫院照X光初步檢查無重大傷勢後，亦自行離院返家休養。其後原告於109年5月1日、109年5月22日自行前往臺北榮總就醫，診斷結果為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並有醫師囑言，不宜從事粗重工作1個月，康喬公司乃讓原告返家休養1個月，且原告於109年6月返回康喬公司上班時，康喬公司亦將原告調離原本吹袋機組裝作業，僅安排一般鎖小型螺絲之工作，嗣原告於109年8月間再向康喬公司反應傷勢未復原需在家休養，康喬公司亦讓原告在家休養，迄至109年10月中，原告主動向康喬公司反應可繼續上班，康喬公司始於109年10月29日讓原告返回康喬公司上班，並考量原告具有電桿丙級執照，將原告調離原本需搬重物之工作，改負責不用搬重物之電銲工作，且於原告回復上班後，並未強制要求原告需加班。
　㈣再者，原告在家休養期間（即自109年4月29日起至109年6月1日計35日、自109年8月17日起至109年10月28日止計73日），康喬公司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108日之薪資14萬0,400元（計算式：1,300元×108日＝140,400元），且因康喬公司亦有向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投保團體險，故自系爭事故發生後，曾多次請原告提供已支出之醫療費用單據，以利代為向富邦人壽請領保險金，然原告並未置理，反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調解時才提出醫療費用單據，康喬公司僅能被動與原告達成協議，並同意給付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及10日特休未休工資1萬3,333元，康喬公司亦於110年5月7日一次給付原告。原告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並於109年12月1日獲核付5萬2,587元。準此，康喬公司就系爭事故業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工資補償15萬3,733元（計算式：140,400元＋13,333元＝153,733元）、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以及經勞保局核付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
　㈤被告對於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表示意見如下：
　⒈醫療費用：
　　原告因系爭事故係受有胸部挫傷、尾椎骨折之傷害，而前往臺北榮總外傷及胸腹症科、一般骨科及復健醫學科就診，故原告至臺北榮總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及精神科就診之醫療費用及證書費用共計3,905元部分，顯與系爭事故無關；另原告於109年8月19日至臺北榮總就診時，主訴其因職業傷害受有腦震盪、疑似性功能障礙等傷勢，與系爭事故發生係於109年4月28日，相隔超過3個半月，是否與系爭事故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有疑問，故原告請求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之3萬元，並無理由。況退步言，縱認原告受有性功能障礙傷勢與系爭事故具因果關係（此為假設語氣，被告均否認之），惟康喬公司業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就系爭事故補償原告醫療費用7萬6,266元，且原告就系爭事故亦獲勞保局核付之職業傷病事故給付5萬2,587元，則原告請求復健醫療費用2,700元、醫療費用2,534元及購買負壓助勃器而支出3萬元，共計3萬5,234元部分，康喬公司自得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抵充。
　⒉看護費用、交通費用、勞動能力減損、精神慰撫金：
　　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為原告未循吹袋機組裝設置之安全措施前進所致，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已如前述，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並無理由。
　⒊再者，縱認被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惟臺北榮總精神鑑定報告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亦無法作為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程度及精神慰撫金請求有無理由之依據。詳述如下：
　⑴參照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第4點資料來源，可知臺北榮總就原告精神鑑定之判斷資料，僅有原告本人及母親之陳述與原告於臺北榮總之病歷，從而，依該鑑定書第7點記載，可知臺北榮總所以認定與系爭事故有因果關係，係因原告自述在返回職場後，仍暴露在與意外事件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所致。然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先後遵醫囑同意原告在家休養達108日，並立即將原告調離現職，未再安排原告從事須爬至二層樓高處之工作。故原告顯無可能如該鑑定書所述，於系爭事故後因常暴露在與意外相類似情境之工作場域，導致出現精神症狀。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未詢問康喬公司於系爭事故後對原告職務調動情形，率爾認定原告之精神症狀與系爭事故間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
　⑵又鈞院於112年2月21日函請臺北榮總鑑定之項目為「查貴院病患甲○○前於109年4月28日在工作中受傷，於109年4月29日至貴院急診並進行後續治療，經貴院診斷為『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病症。請惠予鑑定甲○○因該職業傷害所受傷勢，其勞動能力是否有減少或喪失之情形？如有，其減損之比例為何？」，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卻將主要診斷放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並依此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18％，其勞動能力減損評估項目已與鈞院函詢鑑定事項不符。甚且，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為：「就治療後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然臺北榮總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第6點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卻認定：「個案主要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調整後工作能力減損（勞動力減損）百分比為18％」，臺北榮總前後出具之精神狀況鑑定書與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原告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否已緩解，及原告能否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乙節，顯有所矛盾。
　⑶綜上所述，臺北榮總精神狀況鑑定書僅憑原告片面之詞，即認定原告之焦慮症合併間歇性恐慌發作之情形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顯屬速斷。且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與鈞院函詢鑑定事項不符，並與精神狀況鑑定書之結果互有矛盾，無法作為本件認定原告勞動能力減損判斷之依據。原告依臺北榮總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擴張勞動能力減損請求金額為136萬4,344元，並無理由。　
　㈥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受僱康喬公司擔任組裝技術人員，因康喬公司承攬三田塑膠廠組裝機器工程，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發生系爭事故而受傷，屬於職業災害，康喬公司應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三田塑膠廠應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勞動基準法第59條前段定有明文，其性質非屬損害賠償，且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凡雇主對於業務上災害之發生，不問其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皆應負補償之責任，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因此勞工所擔任之「業務」與「災害」之間，並不須有密接關係之存在，亦即縱使危險發生之原因，並非雇主可控制之因素所致，仍應認為成立職業災害。經查，原告係因受康喬公司指派至三田塑膠廠廠房進行吹袋機組裝工程，於執行職務過程中自吹袋機第二層踏板處墜落受傷，自屬因職業災害而致傷害。又勞基法第59條規定屬法定補償責任，不因康喬公司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而不同，業如前述。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洵屬有據。
　㈡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又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固分別為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所明定。惟該條項之適用，以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為前提；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91年9月27日勞安一字第0910050787號函釋，事業單位所交付承攬之「工作」，固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然仍以事業之「經常業務」為範圍(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蓋勞基法第62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應與承攬人等連帶負職災補償責任之規定，與民法第189條本文定作人不為承攬人之侵權行為負賠償責任之規定不同。衡其立法意旨，乃因事業單位對其事業具有專業知識，而有預防職業災害之能力，其以事業招人承攬者，一則事業單位本應就其所營事業自行負擔雇主責任，不能允許其藉招人承攬而免除責任，二則事業單位因招人承攬而直接獲益，而損益同歸，自仍應負維護勞工安全之責任，三則該等工作既與事業單位所從事者有相當關聯，事業單位對該等工作應如何施作始為安全，亦具有專業知識及控管能力，課以維護責任，方非強人所難。是以，勞基法第62條所稱「事業單位」之認定，以該事業單位實際經營內容及所必要輔助活動，做個案認定，至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之「事業」則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復按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依其立法理由為：參照勞基法之規定，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均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而觀較勞基法之規定，顯然該規定係參照勞
　　基法第62條第1項規定所訂定，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應認該條「工作」之認定，亦應以該事業單位之實際經營內容、經常業務活動為範圍。查三田塑膠廠之營業項目為：「1.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2.塑膠膜、袋製造業。3.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4.繩、纜、網製造業。5.塑膠日用品製造業。」，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可稽，而三田塑膠廠係為生產塑膠製品而購買吹袋機，其實際經營內容係生產塑膠製品，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即難認係屬上開規定所稱之「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或「以其工作交付承攬」。是原告依勞基法第62條第1項、職災保護法第31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主張三田塑膠廠應與康喬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之雇主職災補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㈢茲就原告所得請求之職業災害補償金額判斷如下：
　⒈按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款前段定有明文。又勞工所受傷害與其執行僱傭契約職務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方屬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而得依上開規定為請求。又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止支出醫療費用共3,905元；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於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另於110年5月13日遵照醫生指示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支出3萬元。故請求補償醫療費用3萬9,139元等語。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110年9月23日在臺北榮總支出之醫療費用共3,905元，分別在血液腫瘤科、胃腸肝膽科、精神科就醫或係僅到院申領證明書，而依臺北榮總112年6月30日函文所附精神狀況鑑定書，應認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事故存有因果關係，另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就其於腸胃科及血液科就醫部分，雖以「這些身體疾病有可能與職傷事故後的身心壓力有關」，然依前開說明，尚不足憑此認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證明書費部分，亦難認係屬必需之醫療費用，故原告就此部分僅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40元【計算式：760元＋780元－200元(證書費)－200元(證書費)＝1,140元】；另依臺北榮總於110年4月15日診斷證明書固記載：「醫囑建議持續使用陰莖真空吸引器復健」等情，然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文所附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所載：「…109年4月28日之職傷事故未引起骨盆傷害，難以判定個案『勃起功能障礙』與該事故直接相關，至於是否部份與創傷後心理壓力相關，需要精神鑑定結果協助釐清。」等情，足見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給付購買負壓助勃器1組所支出3萬元，洵屬無據。另原告自110年5月6日至110年9月27日支出復健醫療費用共2,700元，及自110年7月13日及110年8月23日支出醫療費用共2,534元，業據其提出沅昇復健科診所醫療費用明細、臺大醫院檢驗及預約單為據，且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得請求康喬公司補償之醫療費用為6,374元(計算式：1,140元＋2,700元＋2,534元＝6,374元)，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致其發生系爭事故受傷並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職安法第25條第2項及職災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康喬公司部分：
　⒈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或雖非直接以保護他人為目的，而係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者，亦屬之。次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雇主對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擔任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亦同，職安法第32條第1項、第2項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且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並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6條立有明文。而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取繩索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第1項均有明文，且上開規定並屬藉由行政措施以保障勞工之權利或利益不受侵害之保護他人法律。是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安全預防設備或措施，並應使勞工配戴安全帽、安全帶或其他必要防護設施，且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高度之工作場所邊緣或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
　⒉原告主張康喬公司未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系爭平台為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未設置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亦未使原告配戴安全帶等必要防護具，復未提供設置高度足夠而能使原告安全上下之安全梯，或架設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等防止墜落措施，致原告墜落而發生系爭事故等語。查本案非屬依規定應派員檢查之職業災害，此有臺中市勞動檢查處110年12月7日函文可稽，故本件並未作成勞動檢查報告，合先敘明。而查，康喬公司於109年4月28日共指派原告、丁○○、李梓茂、郭正安、李承宏等5名員工至三田塑膠廠組裝吹袋機，證人丁○○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在康喬公司擔任設備工程師，原告進公司後在伊之組別當我的學徒，負責試機設備，大約有3、4年期間，進到伊組別伊就有進行安全教育訓練。系爭事故當日因已經組裝完成，全部員工包括原告都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且康喬公司亦未採取防止墜落之安全措施，伊並未目擊原告事故經過，伊與原告同組工作，伊當時在第一層腳踏板旁進行校正水平等語；另證人戊○○即三田塑膠廠人事在本院審理時證稱：事故當日伊看到原告在軌道上，在那裡站了約10幾分鐘，可能是要跨過去，後來就掉下去了，原告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或安全帶，因為平台已經架設完成，所以安全措施都撤除了等語。經核康喬公司並未舉證證明丁○○屬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已接受法定時數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難認其得對原告實施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可見原告前往三田塑膠廠施作吹袋機組裝工程前，康喬公司並未施以教育訓練，且系爭事故發生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原告並未配戴安全帽、安全帶等安全護具，亦未見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安全防護設施，以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危險。康喬公司雖辯稱：組裝吹袋機所需之樓梯、欄杆等安全防護設施早已完成，並無要求原告攀爬至無腳踏板、欄杆保護處栓螺絲之必要云云，惟康喬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並非從事工作中，該第2層開口部分既亦屬其工作場所區域內，自仍應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以維護勞工作業之安全。故康喬公司前揭抗辯，尚非可採。是康喬公司本應注意於工作前對於原告實施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既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施工，並應使原告配戴安全帽、安全帶及其他必要防護具，且應於系爭開口設置護欄、護蓋、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防止員工發生墜落之風險，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遵守前揭職安法第5條、第6條、第32條第1項、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1項、第225條第1項、第2項、第281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第1項等規定，顯然違反保護他人法律。故原告主張康喬公司違反前揭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應屬可採。
　㈡三田塑膠廠部分：
　⒈按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又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所稱「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之「事業」，揆諸前開說明，仍應以事業單位之經常業務為範圍。再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或交付承攬，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間具有共同作業之情形，應共負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責任，為加強事業單位與承攬人間之連繫，乃規定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協調、巡視、訓練等防止災害發生之必要措施。因而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對「共同作業」之規定，所稱事業單位所僱用之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之「從事工作」，自限於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而事業單位將工作交付承攬，為確保承攬人依約完成工作，或該承攬工作之完成須於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為之，有使用場所相關設備之必要時，事業單位無可必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派員對承攬人、再承攬人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承攬人、再承攬人之作業單純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之情事。
　⒉原告固主張三田塑膠廠未盡事業單位事前告知及採取必要措施之義務，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規定而有過失等語。然查，系爭吹袋機組裝工程係由康喬公司指派包括原告在內之5名員工施作，已如前述，而三田塑膠廠僅係由負責人吳進田在場監工，並據證人戊○○證述在卷，而三田塑膠廠所招人承攬之吹袋機組裝工程，係屬其生產設備之安裝工程，並非屬三田塑膠廠之經常業務活動，故三田塑膠廠並非「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業如前述，是本件自不符合職安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又觀諸三田塑膠廠營業項目為塑膠製品之製造，有關生產設備之組裝事宜，顯非其實際經營內容，僅無可避免地居於定作人之地位，單純派員對康喬公司所僱用勞工從事之工作為監督，或維護其事業場所之安全秩序，對於康喬公司之作業單純為管控，此種監督及控管並非從事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活動或必要之輔助活動，即不能認有職安法第27條第1項「共同作業」之情事。故原告主張三田塑膠廠違反職安法第26條第1項、第27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等語，尚非可採。則三田塑膠廠自亦毋須依職安法第25條第2項規定與康喬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復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康喬公司或三田塑膠廠已符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要件，而其主張康喬公司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而有過失，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康喬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屬有據。至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與依侵權行為而為請求者相同，性質上為重疊合併，本院既認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為有理由，即不必就此部分為審判。茲就原告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分別審酌如下：
　⒈看護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09年8月21日、9月11日就診時經醫師診斷需休養1個月，故自109年8月21日起至109年10月11日計52日，均有由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以每日2,2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用14萬4,000元等語。惟查，依原告所提出臺北榮總上開2份診斷證明書，僅記載「休息一個月」等情，並未記載該休養期間有由專人看護之必要，是原告前開主張，已難憑採。且經本院向臺北榮總函詢依原告所受傷勢，有無由專人看護必要，暨其期間及程度為全日或半日，亦經該院於111年12月28日函復本院稱：「本院骨科部說明本案病患之胸部挫傷及尾椎骨折並不需要專人看護」等情。從而，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賠償看護費用14萬4,000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自110年7月13日至9月23日往返醫院支出計程車費用，爰請求交通費用2,925元等語。經查，依原告提出之計程車費用證明，搭乘日期110年7月13日、7月29日、8月10日、8月26日、9月23日分別在臺大醫院、沅昇復健科診所、臺大醫院、臺北榮總精神科、沅昇復健科診所就醫，且該等書證之真正，未為康喬公司所爭執，是原告請求康喬公司應賠償交通費用2,925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勞動能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依臺北榮總函覆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鑑定結果記載：「勞動能力減損程度為18％」，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後，原告得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金額共計為136萬4,344元等語，為康喬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有原告提出之臺北榮總診斷證明書可稽，而就上開傷勢，經本院囑託臺北榮總進行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依該院113年4月1日函檢附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並未認定上開傷勢已造成勞動能力有減損之程度，而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雖以原告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而進行精神失能評估，認：「個案於民國109年4月28日因工作時從高處掉落，後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伴』本院依據美國醫學會於2008年出版的『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第6版』估算之全人障礙百分比為基準，參照美國加州『永久性失能評估準則2005年版』，綜合考量診斷、全人障害等級、未來收入能力、職業類別、與受傷年齡後，估算個案勞動能力減損為18%。」等情。然查，上開鑑定內容已逾本院囑託鑑定範圍，亦非屬原告原起訴主張勞動力減損之病症，顯已對兩造造成突襲，能否採認，已非無疑，且依臺北榮總於112年6月30日函檢送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果乃認定：「…就治療回復情形而言，如上所述，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經治療後應已緩解。朱員目前應可維持正常之工作、社交與自我照護等功能…」等情，然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猶認原告終身均受有勞動力減損，顯未將該院專責精神鑑定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納入考量，亦未說明未予採納之理由。抑且，依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認原告在接觸與意外事件相似工作內容時（在高處工作），會產生情緒不適，亦有儘量迴避在高處工作的傾向。並認原告之情緒與精神狀況，係在較常暴露在與意外事件類似情境的工作場域後陸續出現等情，然依原告之年齡、專門技能與社會經驗等，並非僅能從事在高處作業之工作，是上開「勞動力減損評估報告」逕認原告之精神狀況已造成永久性勞動能力減損18％之損害，亦嫌率斷，自不可取。從而，原告據此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136萬4,344元，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腦震盪、胸部挫傷、尾椎骨折等傷害，並因此產生急性壓力症反應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足使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其請求康喬公司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
　　至原告雖主張其傷勢合併性功能障礙，然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病症與系爭事故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無從予以參酌。爰審酌原告係專科肄業，事故當時擔任組裝技術人員，月薪約4萬元，名下無不動產；康喬公司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此有兩造110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附卷可參。是本院斟酌兩造上揭身分、社會地位、資力、行為之侵害情節、原告所受傷害之程度，暨審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傷於日常生活受影響情形及精神上所受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始為允當。
　⒌綜上，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得請求康喬公司賠償20萬2,925元（計算式：2,925＋200,000＝202,925）。
　㈣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受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諸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查系爭事故之發生，固因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而推定為過失所致。惟觀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依證人戊○○具結證述：原告站在軌道上，站在那裡約10幾鐘，身體方向朝向北面，後來他就跳下去，當時他可能是要跨過去等語，又原告自陳係自機台第2層階梯踏板處摔落等語。而依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從事相同工作之情況下，當能預見應循機台之走道、樓梯前進，如未能踏穩，將可能發生墜落之危險。原告自106年6月起受僱康喬公司從事試車部組裝技術人員之工作，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其任職約3年，依其智識及工作經歷觀之，其當能預見上開危險之發生，並為相當注意，以避免此損害結果之發生，且依當時狀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詎原告疏未注意及此，未能確實踏穩腳步，終致機台第2層跌落，其亦有過失，應堪認定。爰審酌康喬公司未履行上開雇主應負之義務，相較於原告有前述未注意確實循機台之走道前進之過失，堪認康喬公司前述義務之違反對於造成系爭事故之原因力較強，而為肇事主因。本院審酌前述兩造對於造成系爭事故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程度之輕重，認康喬公司應負10分之8過失責任，原告應負擔10分之2過失責任，並應據此酌減康喬公司應負擔之賠償金額。經減輕後，康喬公司應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計算式：202,925 ×8/10＝162,340）。
五、末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之公正、迅速，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僅為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與之抵充。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勞基法第59條、第60條定有明文。故雇主依同法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旨在避免勞工或其他有請求權人就同一職業災害所生之損害，對於雇主為重複請求，有失損益相抵之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規定，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額為6,374元，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康喬公司給付賠償金額為16萬2,340元。又康喬公司前已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給付原告迄至110年5月6日止之醫療費用補償7萬6,266元、自109年4月29日至6月1日計35日及同年8月17日至10月28日計73日之工資補償14萬400元，並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原告於本件訴訟並未請求康喬公司給付工資補償及110年5月6日以前之醫療費用，故康喬公司就此部分給付自無從主張抵充，惟有關勞工保險局給付職災傷病給付5萬2,587元部分，因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因系爭事故迄至110年5月6日止支出之醫療費用超逾康喬公司已給付之醫療費用補償金7萬6,266元，則此部分金額，康喬公司自得主張予以抵充之。故原告本件請求之醫療費用補償金6,374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金額16萬2,340元，依據前開規定抵充後，原告尚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計算式：162,340元－(52,587－6,374)＝116,127】。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康喬公司給付11萬6,1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雇主康喬公司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